
大 埔 区 议 会  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 0 1 9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日 期 ： 2 0 1 9 年 7 月 1 2 日 (星 期 五 )  
时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9 分 至 下 午 7 时 4 3 分  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
刘 志 成 博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副 主 席    

胡 健 民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委 员    

区 镇 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6 时 3 5 分  
陈 灶 良 议 员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1 0 分  
陈 笑 权 议 员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1 0 分  
周 炫 玮 议 员  
关 永 业 议 员  
林 奕 权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下 午 3 时 4 0 分  
刘 勇 威 议 员  
李 国 英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下 午 3 时 1 5 分  

李 华 光 议 员  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下 午 3 时 1 9 分  
下 午 3 时 1 2 分  

罗 晓 枫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谭 荣 勋 议 员 ,  M H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7 时 0 9 分  
邓 铭 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碧 娇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任 启 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6 时 3 5 分  
任 万 全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6 时 4 3 分  
余 智 荣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增 选 委 员    

区 镇 濠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7 时 2 9 分  
陈 蔚 嘉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张 国 华 委 员  
张 国 慧 委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下 午 4 时 5 0 分  
会 议 完 毕  

文 念 志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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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 少 峰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曾 汉 文 委 员  
温 兴 财 委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下 午 6 时 5 3 分  
下 午 4 时 5 6 分  

胡 绰 谦 委 员  
胡 耀 昌 委 员  
姚 钧 豪 委 员  
叶 俊 杰 委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   
秘 书    
梁 仲 华 先 生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列 席 者  

 
梁 颖 然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马 芳 兰 女 士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潘 欢 愉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一 ／ 运 输 署  
张 伟 锋 先 生  
林 德 浩 先 生  
李 民 就 先 生  
翁 忠 滨 先 生  
李 泽 祖 先 生  
麦 佩 茵 女 士  

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二 ／ 运 输 署  
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三 ／ 运 输 署  
项 目 组 长 ／ 改 善 码 头 工 程 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项 目 副 组 长 ／ 改 善 码 头 工 程 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工 程 师 ／ 项 目 1 A／ 改 善 码 头 工 程 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工 程 师 ／ 1 9 (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萧 伟 琨 先 生  
钟 孟 勤 先 生  

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 2／ 路 政 署  
工 程 师 ／ 香 港 2 -3／ 路 政 署  

苏 佩 贤 女 士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租 约 )／ 大 埔 、 北 区 及 沙 田 七 ( 2 )／ 房 屋 署  
傅 建 朝 先 生  署 理 警 署 警 长 ／ 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队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谭 浚 熙 先 生  
邓 政 杰 先 生  
黄 子 健 先 生  
罗 耀 华 先 生  
李 锦 生 先 生  
关 显 恩 先 生  
苏 伟 廉 先 生  
邓 伟 贤 先 生  

经 理 (公 共 事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助 理 经 理 (交 通 策 划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沙 田 厂 经 理 (车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一 级 策 划 及 支 援 主 任 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技 术 董 事 ／ 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工 程 师 ／ 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项 目 经 理 ／ 万 利 仕 (亚 洲 )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项 目 工 程 师 ／ 万 利 仕 (亚 洲 )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
李 裕 修 先 生  
黄 汝 恒 女 士  

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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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 

 
陈 梓 华 委 员  

 
 

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各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 )会
议 ， 并 恭 贺 下 列 地 区 人 士 获 行 政 长 官 颁 授 勋 衔 、 委 任 或 嘉 奖 ：  

 
( i )  朱 景 玄 先 生 获 颁 授 银 紫 荆 星 章 ；  

( i i )  李 细 燕 女 士 获 颁 授 铜 紫 荆 星 章 ；  

( i i i )  陈 灶 良 议 员 及 容 海 恩 议 员 获 委 任 为 太 平 绅 士 ；  

( i v )  吴 少 祺 先 生 获 颁 授 荣 誉 勋 章 ； 以 及  

( v )  邓 铭 泰 议 员 及 罗 晓 枫 议 员 获 颁 授 行 政 长 官 小 区 服 务 奖 状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9 年 5 月 10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7 / 2 0 1 9 号 )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

修 订 ， 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荔 枝 庄 码 头 及 深 涌 码 头 改 善 工 程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8 / 2 0 1 9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欢 迎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 署 ” )项 目 组 长 李 民 就 先 生 、 副 项 目 组

长 翁 忠 滨 先 生 和 工 程 师 李 泽 祖 先 生 ， 以 及 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董

事 李 锦 生 先 生 和 工 程 师 关 显 恩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4 .  李 民 就 先 生 及 李 锦 生 先 生 分 别 介 绍 上 述 工 程 的 背 景 及 内 容 。  

 
5 .  陈 灶 良 议 员 指 部 分 码 头 (例 如 塔 门 码 头 )的 空 间 及 阔 度 不 足 ， 故 询 问 “ 改

善 码 头 计 划 ” 第 二 阶 段 将 何 时 推 行 ， 以 及 将 会 改 善 哪 些 码 头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不

少 居 民 及 旅 游 人 士 都 会 在 荔 枝 庄 码 头 及 深 涌 码 头 上 落 ， 故 询 问 署 方 能 否 在 码

头 加 设 一 些 容 易 操 作 的 起 重 机 器 ， 方 便 他 们 运 送 货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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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表 示 ， 如 果 在 码 头 加 建 浮 动 平 台 (“ 浮 台 ” )有 助 市 民 上 落 ，

他 会 支 持 ， 但 希 望 了 解 这 些 浮 台 抵 御 风 浪 的 能 力 为 何 。 据 他 理 解 ， 去 年 超 强

台 风 “ 山 竹 ” 袭 港 期 间 ， 不 少 典 型 以 木 柱 及 楼 梯 建 成 的 码 头 都 被 海 浪 或 海 上

杂 物 冲 击 而 损 毁 ， 部 分 码 头 设 施 更 长 久 未 能 修 复 ， 因 此 他 关 注 这 些 浮 台 会 否

更 容 易 受 损 ， 以 及 能 否 应 付 风 暴 期 间 潮 汐 涨 退 落 差 较 大 时 的 海 面 环 境 。  

 
7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表 示 大 致 支 持 荔 枝 庄 码 头 及 深 涌 码 头 改 善 工 程 ， 但 未 能 确 定

署 方 目 前 有 没 有 计 划 在 码 头 加 装 太 阳 能 发 电 板 。 如 没 有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考 虑 在

码 头 加 装 太 阳 能 发 电 板 ， 为 照 明 系 统 等 提 供 电 力 。  

 
8 .  邓 铭 泰 议 员 同 样 希 望 了 解 太 阳 能 照 明 系 统 方 面 的 数 据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署

方 有 没 有 在 上 述 2 个 码 头 提 供 食 水 供 应 设 备 。  

 
9 .  李 耀 斌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谢 土 拓 署 为 上 述 码 头 改 善 工 程 进 行 初 步 设 计 工 作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早 前 曾 经 就 是 项 工 程 计 划 征 询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，

亦 曾 经 前 往 荔 枝 庄 码 头 及 深 涌 码 头 实 地 视 察 。 居 民 对 码 头 的 设 计

都 感 到 满 意 ， 尤 其 认 为 浮 台 的 设 计 能 够 让 市 民 更 安 全 及 快 捷 地 上

落 码 头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浮 台 斜 道 的 阔 度 为 多 少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浮 台 除 设 有 斜 道 外 ，

有 没 有 另 外 接 驳 一 条 楼 梯 方 便 市 民 直 接 上 落 码 头 。 他 解 释 说 ， 如

乘 客 利 用 同 一 条 斜 道 上 落 船 只 ， 或 会 出 现 挤 拥 的 情 况 ， 因 此 另 设

楼 梯 上 落 可 令 人 流 管 制 更 为 顺 畅 。  

( i v )  同 意 在 上 述 码 头 加 设 起 重 机 器 的 建 议 ， 但 指 机 械 式 或 油 压 式 的 机

器 均 较 难 在 码 头 建 造 ， 故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以 吊 勾 及 滑 轮 等 简 单 的 起

重 设 备 替 代 。  

 
1 0 .  张 国 华 委 员 询 问 上 述 码 头 的 浮 台 是 否 无 障 碍 通 道 ， 以 及 是 否 适 合 轮 椅 人

士 使 用 。 另 外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浮 台 的 斜 道 约 阔 多 少 ， 以 衡 量 是 否 足 以 让 携 带 大

型 货 物 的 人 士 使 用 。  

 
1 1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在 码 头 的 拟 建 上 盖 位 置 增 设 楼 梯 ， 方 便 市 民 直

接 由 该 处 上 落 浮 台 ， 无 须 限 制 在 斜 道 上 落 。  

 
1 2 .  李 民 就 先 生 回 复 表 示 政 府 计 划 分 阶 段 推 行“ 码 头 改 善 计 划 ”，首 阶 段 将 包

括 1 0 个 码 头 。他 续 指 ，政 府 目 前 将 先 行 推 展 首 阶 段 计 划 ，并 会 在 检 视 计 划 的

成 效 后 ， 才 考 虑 进 一 步 推 展 第 二 阶 段 计 划 ， 初 步 估 计 在 1 至 2 年 后 推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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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李 锦 生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浮 台 的 斜 道 约 阔 2米 ，设 计 上 除 方 便 有 需 要 人 士 上 落 外 ，亦 能 让 携

带 小 型 手 推 车 的 人 士 通 过 。  

( i i )  荔 枝 庄 码 头 及 深 涌 码 头 位 处 吐 露 港 内 ， 风 浪 相 对 较 小 。 根 据 初 步

估 算 ， 这 些 风 浪 不 会 对 码 头 的 结 构 造 成 重 大 影 响 。 此 外 ， 拟 建 的

浮 台 位 于 码 头 的 向 风 面 内 ， 因 此 码 头 的 结 构 能 够 保 护 浮 台 。  

( i i i )  如 环 境 许 可 ， 顾 问 公 司 将 考 虑 在 码 头 上 盖 加 设 环 保 设 施 ， 包 括 采

用 太 阳 能 或 较 小 型 的 风 能 设 备 等 。  

( i v )  码 头 并 没 有 食 水 供 应 。  

( v )  顾 问 公 司 曾 经 考 虑 在 浮 台 另 设 楼 梯 ， 但 风 暴 潮 来 临 时 ， 由 于 海 水

上 涨 ， 浮 台 的 高 度 可 能 已 经 升 至 码 头 地 面 的 高 度 ， 因 此 在 浮 台 加

建 楼 梯 存 在 技 术 困 难 。  

 
1 4 .  李 耀 斌 议 员 指 码 头 地 面 是 固 定 点 ， 而 浮 台 却 是 浮 动 点 ， 理 解 在 两 者 之 间

建 造 楼 梯 会 有 困 难 ， 因 此 他 建 议 把 浮 台 的 长 度 缩 短 1 米 ， 以 腾 出 空 间 建 造 固

定 的 楼 梯 ， 方 便 市 民 使 用 楼 梯 上 落 浮 台 。  

 
1 5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询 问 署 方 能 否 在 码 头 供 应 食 水 。  

 
1 6 .  李 锦 生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顾 问 公 司 将 与 水 务 署 跟 进 食 水 事 宜 ，并 了 解 区 内 食 水 供 应 的 情 况 。 

( i i )  有 关 在 码 头 另 设 楼 梯 上 落 浮 台 的 建 议 ， 顾 问 公 司 将 再 作 研 究 。  

 
1 7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补 充 说 ， 如 在 浮 台 加 建 楼 梯 ， 日 后 在 码 头 上 盖 避 雨 及 遮 阴 的

市 民 便 无 须 经 由 斜 道 上 落 船 ， 有 助 疏 导 人 流 。  

 
1 8 .  主 席 请 署 方 在 会 议 后 跟 进 委 员 的 建 议 ， 并 直 接 联 络 委 员 作 回 复 。  

 
1 9 .  委 员 会 通 过 支 持 上 述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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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锦 田 公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余 段 改 善 工 程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9 / 2 0 1 9 号 )  

 
2 0 .  主 席 欢 迎 路 政 署 工 程 师 钟 孟 勤 先 生 ， 以 及 万 利 仕 (亚 洲 )顾 问 有 限 公 司 项

目 经 理 苏 伟 廉 先 生 和 项 目 工 程 师 邓 伟 贤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2 1 .  邓 伟 贤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2 2 .  陈 灶 良 议 员 支 持 上 述 工 程 。 他 指 自 己 早 前 曾 经 建 议 当 局 考 虑 在 嘉 道 理 农

场 对 外 位 置 增 设 车 辆 调 头 位 ， 稍 后 讨 论 有 关 议 程 时 可 以 请 运 输 署 稍 作 补 充 。

然 而 ，他 询 问 把 行 车 道 扩 阔 至 7 . 3 米 后 ，是 否 等 同 可 以 让 车 长 超 过 11 米 的 巴

士 行 驶 林 锦 公 路 。  

 
2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表 示 ，荃 锦 公 路 回 转 处 至 嘉 道 理 农 场 的 一 段 行 车 道 相 对 狭 窄 ，

因 此 长 车 行 驶 该 段 路 时 或 会 越 线 。 他 希 望 了 解 这 是 否 不 准 长 车 驶 入 林 锦 公 路

的 原 因 。 他 续 询 问 ， 如 由 于 这 个 道 路 限 制 ， 令 巴 士 公 司 现 时 未 能 使 用 车 长 超

过 11 米 的 巴 士 行 走 林 锦 公 路 ，当 完 成 题 述 的 扩 阔 工 程 后 ，林 锦 公 路 的 车 长 限

制 能 否 放 宽 。  

 
2 4 .  钟 孟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是 项 扩 阔 道 路 方 案 由 运 输 署 向 路 政 署 提 出 。 路 政 署 得

悉 ， 运 输 署 在 扩 阔 工 程 完 成 后 ， 将 检 讨 林 锦 公 路 的 车 长 限 制 。  

 
2 5 .  林 德 浩 先 生 明 白 委 员 及 当 区 居 民 都 关 注 放 宽 林 锦 公 路 的 车 长 限 制 ， 故 运

输 署 在 扩 阔 工 程 完 成 后 将 审 视 有 关 情 况 。 目 前 ， 嘉 道 理 农 场 以 东 的 一 段 林 锦

公 路 相 对 宽 阔 ，但 日 后 能 否 容 许 车 长 超 过 11 米 的 巴 士 行 走 林 锦 公 路 ，须 待 工

程 完 成 后 进 行 路 试 才 可 确 定 。  

 
2 6 .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在 设 计 道 路 时 ，是 否 已 经 预 留 足 够 空 间 供 车 长 1 2 米 或 以

上 的 巴 士 使 用 。  

 
2 7 .  钟 孟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提 出 把 路 面 扩 阔 至 7 . 3 米 是 符 合 该 署 标 准 的 设

计 ， 原 则 上 可 让 车 长 11 米 或 以 上 的 巴 士 驶 过 。  

 
2 8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， 上 述 工 程 有 助 解 决 林 锦 公 路 多 年 来 在 车 长 限 制 方 面 的

困 扰 ， 因 此 支 持 进 行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他 知 悉 运 输 署 在 今 日 的 会 议 稍 后 部 分 将 介

绍 在 林 锦 公 路 梧 桐 寨 加 建 回 旋 处 的 工 程 ， 而 是 项 工 程 亦 同 样 有 助 改 善 林 村 一

带 的 交 通 问 题 ， 故 希 望 主 席 可 以 把 林 锦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及 在 梧 桐 寨 加 建 回 旋 处

的 工 程 ， 交 由 委 员 会 辖 下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或 成 立 新 的 工 作 小 组 恒

常 跟 进 ， 以 深 入 讨 论 各 项 工 程 细 节 ， 例 如 厘 清 林 锦 公 路 日 后 是 否 可 以 让 车 长

超 过 11 米 的 巴 士 行 驶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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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 主 席 建 议 在 续 议 事 项 才 讨 论 在 梧 桐 寨 加 建 回 旋 处 的 工 程 ， 日 后 亦 可 交 由

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。  

 
3 0 .  陈 灶 良 议 员 同 意 主 席 的 安 排 ， 认 为 有 关 议 题 如 交 由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

作 小 组 另 行 跟 进 ， 在 续 议 事 项 时 亦 未 必 需 要 讨 论 。  

 
3 1 .  归 纳 委 员 的 意 见 后 ， 委 员 会 支 持 题 述 工 程 。  

 
 

I V.  要 求 延 长 7 3 号 线 以 复 办 大 埔 经 粉 岭 往 返 上 水 的 巴 士 服 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0 / 2 0 1 9 号 )  

 
3 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3 3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目 前 大 埔 区 居 民 可 以 乘 坐 专 线 小 巴 5 0 2号 线 前 往 北 区 医 院 ，亦 可 乘

坐 7 3、 7 3 A或 7 0 K号 线 前 往 上 水 一 带 换 乘 其 他 路 线 前 往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近 年 亦 开 办 了 大 埔 往 来 北 区 的 巴 士 路 线 ， 例 如 7 3 B及 W 3号 线

等 ， 而 7 3 B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亦 已 逐 步 延 长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将 继 续 留 意 相 关 路 线 的 客 量 需 求 ， 有 需 要 时 会 检 讨 。  

 
3 4 .  邓 政 杰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)理 解 市 民 对 大 埔 往 来 上 水

的 路 线 有 一 定 需 求 ， 但 由 于 当 年 7 3号 线 前 往 上 水 的 路 线 过 长 ， 令

服 务 稳 定 性 及 客 量 需 求 有 欠 理 想 ， 因 此 九 巴 在 2 0 1 3年 修 订 7 3号 线

的 行 车 路 线 ， 并 改 以 华 明 为 北 区 的 总 站 。  

( i i )  作 出 上 述 改 动 后 ， 九 巴 已 经 向 乘 客 提 供 新 的 换 乘 优 惠 ， 以 便 换 乘

其 他 路 线 (例 如 2 7 3 A、 2 7 3 D及 7 0 K号 线 等 )前 往 目 的 地 ， 而 整 体 行

车 时 间 大 致 相 若 。  

( i i i )  除 提 供 换 乘 优 惠 外 ， 九 巴 近 年 亦 开 办 新 路 线 如 7 3 B及 W 3号 线 等 ，

以 加 强 大 埔 与 北 区 之 间 的 交 通 连 系 。  

( i v )  九 巴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适 时 检 讨 是 否 需 要 调 整 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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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，他 原 则 上 亦 支 持 把 73 号 线 延 长 至 上 水 的 建 议 ，因 为 这

亦 是 大 窝 西 支 路 居 民 的 意 愿 。 不 过 ， 他 指 当 年 九 巴 调 整 服 务 时 ， 曾 经 承 诺 当

7 3 及 7 3 A 号 线 改 由 华 明 开 出 后 ，在 繁 忙 及 非 繁 忙 时 间 均 可 为 大 窝 西 支 路 的 居

民 提 供 若 干 水 平 的 服 务 ， 因 此 他 担 心 路 线 延 长 至 上 水 后 ， 将 影 响 现 有 服 务 。

就 此 ， 如 九 巴 决 定 把 路 线 延 长 至 上 水 ， 他 请 九 巴 必 须 增 加 行 驶 该 路 线 的 巴 士

数 目 ， 以 维 持 现 有 服 务 。  

 
3 6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理 解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忧 虑 ， 亦 同 意 延 长 路 线 后 ， 巴 士 公 司 必 须 投 放

额 外 的 巴 士 资 源 才 可 维 持 现 有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延 长 7 3号 线 并 不 一 定 要 还 原 当 年 的 路 线 。 由 于 7 3号 线 当 年 的

行 车 路 线 相 对 迂 回 ， 他 建 议 可 以 简 单 地 把 行 车 路 线 改 为 由 大 埔 经

粉 岭 港 铁 站 及 清 河 邨 等 前 往 上 水 港 铁 站 或 北 区 医 院 。  

( i i i )  北 区 的 鸡 岭 回 旋 处 及 宝 石 湖 路 回 旋 处 均 是 交 通 挤 塞 黑 点 ， 他 相 信

如 行 车 路 线 没 有 横 跨 铁 路 站 的 两 端 ( 例 如 只 是 行 走 一 呜 路 的 一

端 )， 对 交 通 及 班 次 服 务 的 影 响 将 会 较 小 。  

( i v )  他 希 望 署 方 或 九 巴 提 供 数 据 ， 显 示 多 少 市 民 会 乘 坐 7 3号 线 换 乘

2 7 3 A或 7 0 K号 线 前 往 上 水 。 与 其 换 乘 巴 士 ， 他 认 为 更 多 大 埔 区 居

民 会 直 接 乘 坐 港 铁 前 往 上 水 。 然 而 ， 轮 椅 人 士 如 要 从 大 埔 前 往 北

区 医 院 覆 诊 ， 现 时 只 能 乘 坐 的 士 ， 因 为 他 们 无 法 乘 坐 专 线 小 巴 ，

乘 坐 港 铁 亦 非 常 转 折 ， 故 质 疑 这 样 是 否 优 质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。 就

此 ， 他 希 望 委 员 支 持 改 善 7 3号 线 的 建 议 。  

( v )  如 7 3 B号 线 改 为 全 日 服 务 路 线 ， 或 W 3号 线 在 大 埔 区 内 增 设 更 多 车

站 ， 或 可 改 善 大 埔 往 来 上 水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否 则 ， 他 认 为 运 输 署 及

九 巴 刚 才 的 回 复 根 本 未 能 满 足 市 民 要 求 延 长 7 3号 线 的 要 求 。  

 
3 7 . 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区 对 往 来 粉 岭 及 上 水 的 点 对 点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素 有 需 求 ，否 则 ，

专 线 小 巴 5 0 2号 线 不 会 经 常 出 现 满 载 的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虽 然 巴 士 公 司 早 前 开 办 了 7 3 B号 线 ， 但 只 是 在 非 繁 忙 时 段 提 供 服

务 ， 载 客 量 亦 偏 低 ， 实 际 上 对 需 要 来 往 大 埔 及 北 区 的 上 班 人 士 来

说 帮 助 不 大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一 直 重 视 北 区 区 议 会 的 意 见 多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的

意 见 ， 情 况 如 持 续 下 去 只 会 令 需 要 乘 坐 这 条 路 线 的 大 埔 区 居 民 不

满 ， 有 违 政 府 希 望 一 改 施 政 风 格 以 缓 和 社 会 不 满 的 做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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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7 3 B号 线 如 变 成 全 日 服 务 路 线 并 绕 经 北 区 医 院 ，或 可 纾 缓 问 题 ，或

无 须 以 通 过 延 长 7 3号 线 的 方 案 解 决 问 题 。 不 过 ， 他 指 出 在 最 近 数

次 会 议 上 ，每 当 谈 及 7 3 B号 线 的 改 善 方 案 时 ，当 局 给 予 市 民 的 印 象

都 是 7 3 B号 线 的 服 务 无 法 再 作 调 整 ，因 此 他 及 其 他 委 员 才 要 求 署 方

及 巴 士 公 司 复 办 7 3号 线 往 来 大 埔 及 上 水 的 服 务 ， 让 其 直 接 前 往 彩

园 邨 或 太 平 邨 等 一 带 。  

( v )  虽 然 以 往 7 3号 线 都 没 有 在 北 区 医 院 附 近 设 站 ， 但 他 认 为 乘 客 从 太

平 邨 步 行 至 北 区 医 院 的 距 离 ， 较 从 上 水 港 铁 站 步 行 至 北 区 医 院 的

距 离 短 ， 因 此 他 认 为 需 要 在 太 平 邨 附 近 设 站 。  

( v i )  委 员 曾 经 在 早 前 举 行 的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， 讨 论 新 界 东 医 院

联 网 增 设 专 科 病 床 等 事 宜 。 就 此 ， 他 相 信 日 后 需 要 前 往 北 区 医 院

覆 诊 的 大 埔 区 居 民 人 数 将 逐 步 增 加 。考 虑 到 专 线 小 巴 5 0 2号 线 的 服

务 已 经 无 法 应 付 现 时 的 需 求 ， 他 认 为 需 要 使 用 载 客 量 更 高 的 巴 士

接 载 往 来 大 埔 及 北 区 医 院 的 乘 客 ， 希 望 署 方 及 九 巴 慎 重 考 虑 其 意

见 。  

 
3 8 .  文 念 志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认 为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都 应 该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， 显 示 7 3号 线 自 20 1 3年 重

组 后 对 大 埔 区 居 民 有 何 影 响 ， 例 如 由 大 埔 前 往 北 区 的 行 车 时 间 有

没 有 增 加 等 ， 以 证 明 当 年 把 7 3号 线 的 总 站 由 北 区 改 为 华 明 能 否 达

到 预 期 成 效 及 方 便 乘 客 。 如 没 有 这 些 资 料 ， 委 员 根 本 无 从 得 知 上

述 重 组 方 案 的 成 效 。  

( i i )  委 员 现 时 只 是 争 取 把 7 3号 线 的 路 线 再 次 由 粉 岭 延 长 至 上 水 ， 因 此

大 埔 至 华 明 一 段 的 巴 士 服 务 理 应 不 受 影 响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及 九 巴 都 未 有 主 动 提 供 参 考 数 据 ， 做 法 并 不 合 适 。  

 
3 9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当 年 通 过 重 组 方 案 调 整 7 3号 线 的 原 因 ， 是 由 于 新 行 车 路 线 的 路 面

状 况 相 对 稳 定 ， 有 助 改 善 班 次 服 务 (包 括 大 窝 西 支 路 的 班 次 服 务 )
的 稳 定 性 。 此 外 ， 乘 客 亦 可 利 用 华 明 的 中 转 站 换 乘 其 他 路 线 前 往

目 的 地 ， 有 助 进 一 步 减 少 路 面 上 的 巴 士 数 目 和 善 用 巴 士 资 源 。  

( i i )  当 年 的 重 组 方 案 规 模 庞 大 ， 涉 及 多 条 跨 区 巴 士 路 线 。 她 表 示 已 经

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亦 会 向 巴 士 铁 路 科 转 达 ， 以 便 他 们 与 北 区 探 讨

调 整 服 务 是 否 可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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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.  邓 政 杰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当 日 重 组 7 3号 线 的 原 因 ， 是 由 于 不 少 乘 客 表 示 该 路 线 在 上 水

一 带 的 走 线 过 分 迂 回 ， 因 此 不 愿 意 使 用 这 条 路 线 ， 加 上 路 线 过 长

会 影 响 服 务 的 稳 定 ， 因 此 九 巴 把 7 3号 线 的 总 站 迁 往 华 明 ， 并 以 华

明 作 为 中 转 站 ， 方 便 居 民 换 乘 不 同 巴 士 路 线 前 往 上 水 北 或 上 水 南

等 地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推 出 7 3号 线 的 重 组 方 案 前 已 经 考 虑 行 车 时 间 及 乘 客 体 验 等 因

素 。 虽 然 在 重 组 路 线 后 ， 前 往 上 水 的 乘 客 或 需 在 华 明 换 乘 其 他 路

线 ， 但 整 体 行 车 时 间 仍 属 合 理 。  

( i i i )  感 谢 委 员 就 7 3号 线 和 往 来 大 埔 及 北 区 的 交 通 服 务 提 出 宝 贵 意 见 。

九 巴 将 参 考 这 些 意 见 ， 如 需 调 整 便 会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。  

 
4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他 将 处 理 委 员 在 文 件 中 提 出 的 一 项 动 议 ， 并 请 秘 书 读 出 动 议

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 “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要 求 巴 士 公 司 及 运 输 署 延 长 九 巴 7 3 号

路 线 ， 复 办 大 埔 往 返 粉 岭 及 上 水 的 巴 士 服 务 ”  

 
是 项 动 议 的 动 议 人 为 任 启 邦 议 员 ， 和 议 人 为 区 镇 桦 委 员 。  

 
4 2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动 议 。 交 运 会 同 意 以 记 名 方 式 进 行 投 票 。 秘 书 简

述 动 议 表 决 程 序 后 ， 主 席 引 导 委 员 会 就 任 启 邦 议 员 提 出 的 动 议 进 行 表 决 ， 结

果 如 下 ：  

 
赞 成 ： 2 2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 陈 灶 良 议 员  陈 笑 权 议 员  周 炫 玮 议 员  

关 永 业 议 员  林 奕 权 议 员  刘 勇 威 议 员  罗 晓 枫 议 员  
邓 铭 泰 议 员  胡 健 民 议 员  任 启 邦 议 员  任 万 全 议 员  
余 智 荣 议 员  区 镇 濠 委 员  陈 蔚 嘉 委 员  张 国 慧 委 员  
文 念 志 委 员  温 兴 财 委 员  胡 绰 谦 委 员  胡 耀 昌 委 员  
叶 俊 杰 委 员  姚 钧 豪 委 员  

 
反 对 ： 0 票   
弃 权 ： 2 票  黄 碧 娇 议 员  张 国 华 委 员  

总 计 ： 2 4 票   
 
4 3 .  上 述 动 议 获 得 通 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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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关 注 市 民 使 用 电 动 单 车 、 电 动 滑 板 车 及 电 动 单 轮 车 的 安 全 事 宜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1 / 2 0 1 9 号 )  

 
4 4 .  任 启 邦 议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4 5 .  傅 建 朝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需 就 使 用 电 动 单 车 、电 动 滑 板 车 及 电 动 单 轮 车 (以 下 统 称“ 电 动

车 ” )等 作 出 检 控 ，警 方 将 先 行 安 排 检 验 ，以 确 定 这 些 电 动 车 是 否

属 于 车 辆 。  

( i i )  虽 然 每 宗 个 案 性 质 不 同 ， 难 以 一 概 而 论 ， 但 警 方 一 般 会 以 没 有 持

有 驾 驶 执 照 、 没 有 第 三 者 保 险 而 使 用 车 辆 、 没 有 佩 带 头 盔 、 在 行

人 路 驾 驶 、不 小 心 驾 驶 或 驾 驶 未 获 发 牌 照 的 车 辆 等 罪 名 作 出 检 控 。 

( i i i )  就 大 埔 区 而 言 ， 警 方 在 2 0 1 8年 就 不 合 法 使 用 电 动 车 作 出 5宗 检 控 ，

而 2 0 1 9年 第 一 季 则 有 4宗 检 控 。  

( i v )  如 在 私 人 地 方 使 用 这 些 电 动 车 而 没 有 对 任 何 人 士 造 成 伤 害 ， 则 属

合 法 。  

( v )  警 方 将 继 续 采 取 行 动 教 育 道 路 使 用 者 和 检 控 违 例 人 士 。  

 
4 6 .  张 伟 峰 先 生 补 充 说 ， 运 输 署 在 2 0 1 7 年 开 展 了 “ 提 升 香 港 易 行 度 顾 问 研

究 ”，并 致 力 推 动“ 香 港 好 ‧ 易 行 ”运 动 。上 述 顾 问 研 究 将 检 讨 一 些 可 移 动 工

具 (例 如 电 动 辅 助 单 车 及 电 动 滑 板 车 等 )是 否 适 合 在 本 港 安 全 使 用 ， 包 括 应 否

及 如 何 与 其 他 使 用 者 共 享 路 面 ， 以 及 安 全 方 面 的 规 管 事 项 。 由 于 是 项 顾 问 研

究 仍 在 进 行 中 ， 署 方 将 适 时 报 告 有 关 结 果 。  

 
4 7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 如 果 有 人 在 运 输 署 管 辖 的 道 路 上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当 前 的

法 例 可 作 出 规 管 ； 但 如 果 有 人 在 非 运 输 署 管 辖 的 乡 村 道 路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他 询

问 是 否 合 法 。 他 表 示 自 己 曾 经 劝 吁 市 民 不 要 在 村 路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但 有 市 民 指

有 关 路 段 并 非 由 运 输 署 管 理 ， 因 此 他 们 可 以 使 用 电 动 车 。 他 希 望 向 警 方 或 运

输 署 了 解 事 实 是 否 如 此 。  

 
4 8 .  罗 晓 枫 议 员 同 样 希 望 了 解 当 局 有 没 有 方 法 检 控 在 村 路 使 用 电 动 车 的 人

士 。此 外 ，就 警 方 刚 才 指 2 0 1 9 年 第 一 季 共 有 4 宗 关 于 使 用 电 动 车 的 检 控 个 案 ，

即 平 均 每 月 只 有 约 1 宗 检 控 个 案 ， 他 认 为 数 字 偏 低 。 他 询 问 警 方 检 控 数 字 偏

低 的 原 因 ， 是 由 于 区 内 没 有 太 多 人 士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还 是 警 方 在 执 法 方 向 、 执

法 地 点 或 次 数 等 方 面 出 现 问 题 所 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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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9 .  文 念 志 委 员 希 望 了 解 单 轮 、 双 轮 及 电 动 单 车 在 执 法 标 准 上 有 没 有 分 别 。  

 
5 0 .  张 国 华 委 员 指 不 少 村 民 曾 经 就 能 否 使 用 电 动 车 向 他 查 询 ， 当 中 亦 涉 及 以

电 动 及 脚 踏 方 式 驱 动 的 单 车 。 他 希 望 警 方 解 答 使 用 这 些 单 车 是 否 合 法 。  

 
5 1 .  任 启 邦 议 员 指 部 分 电 动 车 能 以 脚 踏 方 式 驱 动 ， 如 有 警 员 巡 逻 ， 使 用 者 可

改 以 脚 踏 方 式 使 用 这 些 电 动 车 ， 过 后 又 重 新 以 电 动 模 式 行 驶 。 为 此 ， 他 希 望

了 解 检 控 个 案 的 具 体 情 况 为 何 ， 以 及 他 们 违 反 了 什 么 法 例 。 他 强 调 自 己 提 出

是 项 议 题 的 目 的 ， 并 非 要 求 警 方 执 法 ， 而 是 关 注 社 会 能 否 为 这 些 电 动 车 创 造

共 融 环 境 。 他 解 释 说 ， 如 果 电 动 车 的 使 用 能 够 减 少 市 民 驾 驶 汽 车 ， 他 认 为 电

动 车 值 得 推 广 。 不 过 ， 如 目 前 没 有 条 例 规 管 电 动 车 的 使 用 ， 市 民 根 本 不 清 楚

在 何 处 可 以 合 法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因 此 他 提 出 是 项 议 题 供 委 员 会 讨 论 ， 亦 希 望 警

方 提 供 检 控 个 案 的 资 料 ， 以 便 市 民 了 解 在 什 么 情 况 下 会 触 犯 法 例 。  

 
5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希 望 了 解 有 何 合 法 途 径 使 用 这 些 电 动 车 。 他 指 曾 经 有 市 民 在

安 慈 路 一 带 使 用 电 动 车 高 速 行 驶 ， 对 途 人 构 成 安 全 威 胁 ， 但 即 使 有 途 人 责 骂

甚 至 有 警 员 尝 试 追 截 ， 他 们 都 能 利 用 电 动 车 迅 速 逃 离 现 场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运

输 署 能 够 提 出 方 法 加 强 规 管 ， 例 如 在 售 卖 电 动 车 的 源 头 进 行 堵 截 ， 令 警 方 无

须 疲 于 奔 命 执 法 。 由 于 电 动 车 的 起 动 速 度 高 ， 警 方 根 本 难 以 追 截 那 些 不 当 使

用 电 动 车 的 人 士 ， 因 此 他 对 于 执 法 数 字 偏 低 表 示 理 解 。  

 
5 3 .  关 永 业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自 己 亦 曾 经 想 过 购 买 电 动 车 自 用 ， 但 及 后 发 现 使 用 这 些 电 动 车 未

必 合 法 。  

( i i )  市 民 并 非 故 意 以 身 试 法 。 不 过 ， 由 于 有 关 电 动 车 法 例 的 宣 传 及 推

广 不 足 ， 他 们 根 本 不 知 道 电 动 车 须 接 受 哪 方 面 的 规 管 。 因 此 ， 他

希 望 警 方 或 运 输 署 加 强 教 育 及 宣 传 工 作 ， 让 并 非 有 意 犯 法 的 市 民

加 强 对 使 用 电 动 车 的 戒 心 。  

( i i i )  明 白 警 方 会 按 缓 急 先 后 处 理 不 同 事 务 。 虽 然 在 行 人 路 骑 单 车 的 情

况 在 大 埔 区 相 对 严 重 ， 但 这 类 个 案 的 紧 急 程 度 相 对 较 低 ， 因 此 警

方 未 必 能 够 及 时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， 令 市 民 的 安 全 受 到 威 胁 。  

( i v )  现 时 有 关 电 动 车 的 法 例 规 管 落 后 于 科 技 发 展 ， 而 内 地 现 时 亦 已 经

有 公 司 提 供 共 享 电 动 车 租 赁 服 务 。 他 认 为 ， 如 要 规 管 电 动 车 ， 不

应 完 全 依 赖 警 方 执 法 ， 运 输 署 亦 应 检 视 法 规 ， 研 究 在 长 远 而 言 如

何 让 市 民 安 全 及 受 规 管 地 使 用 电 动 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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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.  任 万 全 议 员 同 样 关 注 现 行 法 例 能 否 跟 上 科 技 发 展 。 他 询 问 运 输 署 及 相 关

政 府 部 门 目 前 有 没 有 计 划 参 考 其 他 国 家 的 立 法 情 况 ，从 而 规 管 电 动 车 的 规 格 ，

例 如 最 高 功 率 及 行 驶 速 度 上 限 等 。 他 指 很 多 国 家 (不 论 富 裕 或 贫 穷 国 家 )都 已

经 作 出 相 关 规 管 ， 但 香 港 却 未 有 ， 加 上 政 府 早 前 提 倡 把 香 港 打 造 成 环 保 ／ 单

车 城 市 ， 但 这 方 面 的 立 法 工 作 却 远 远 落 后 其 他 地 方 ， 故 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能 够

尽 快 修 订 法 例 和 提 供 立 法 规 管 的 时 间 表 。此 外 ，他 认 为 执 法 工 作 应 同 步 进 行 ，

即 使 法 例 容 许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政 府 亦 应 教 育 市 民 如 何 使 用 才 属 合 法 。  

 
5 5 .  胡 耀 昌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同 意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， 认 为 是 项 议 程 的 讨 论 重 点 并 不 在 于 警 方

检 控 数 字 的 多 寡 ， 而 是 在 于 法 例 并 未 与 时 并 进 。 他 举 例 说 ， 假 如

警 方 认 为 电 动 车 属 于 汽 车 ， 那 么 市 民 在 酒 醉 的 情 况 下 在 私 人 地 方

使 用 电 动 车 是 否 醉 酒 驾 驶 ？ 警 方 又 会 否 检 控 ？ 他 认 为 这 些 就 是 法

例 并 非 与 时 并 进 所 导 致 的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本 身 是 便 民 的 科 技 ， 但 由 于 现 行 法 例 并 未 跟 上 科 技

发 展 ， 故 此 共 享 单 车 最 终 变 成 扰 民 的 科 技 。  

( i i i )  就 刚 才 运 输 署 提 及 现 正 进 行 顾 问 研 究 ， 他 指 不 论 研 究 结 果 如 何 ，

署 方 都 需 要 修 例 ， 例 如 当 研 究 认 为 香 港 不 适 宜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署 方

亦 要 修 例 禁 止 市 民 购 买 电 动 车 ，而 不 是 任 由 市 民 购 买 但 不 准 使 用 。

如 研 究 结 果 证 明 电 动 车 适 合 在 香 港 使 用 ， 当 局 亦 可 参 考 其 他 国 家

的 法 例 ， 就 电 动 车 的 规 格 及 使 用 订 定 规 范 ， 例 如 为 可 售 卖 的 电 动

车 订 定 时 速 上 限 等 。  

( i v )  希 望 了 解 署 方 现 时 有 没 有 进 行 上 述 的 修 例 工 作 ， 以 及 修 例 工 作 的

时 间 表 为 何 。 他 续 询 问 署 方 将 何 时 发 表 “ 提 升 香 港 易 行 度 顾 问 研

究 ” 的 研 究 结 果 。  

 
5 6 .  就 刚 才 委 员 提 及 市 民 在 酒 醉 情 况 下 使 用 电 动 车 ， 文 念 志 委 员 表 示 除 了 醉

酒 驾 驶 的 罪 名 外 ， 当 事 人 如 持 有 驾 驶 执 照 ， 会 否 因 为 违 反 道 路 交 通 规 例 而 被

扣 分 ？ 他 认 为 这 些 问 题 需 要 厘 清 ， 而 当 局 亦 需 要 通 过 教 育 及 宣 传 推 广 工 作 ，

让 市 民 清 楚 知 道 不 当 使 用 电 动 车 的 后 果 。  

 
5 7 .  张 伟 峰 先 生 补 充 说 ，运 输 署 在 2 0 1 7 年 展 开“ 提 升 香 港 易 行 度 顾 问 研 究 ”，

内 容 包 括 研 究 如 何 方 便 不 同 道 路 使 用 者 共 享 路 面 ， 以 及 应 该 注 意 的 安 全 及 规

管 事 项 等 。 他 相 信 当 上 述 研 究 完 成 后 ， 便 可 就 如 何 兼 容 和 规 管 电 动 车 等 提 供

参 考 。 他 指 上 述 研 究 仍 在 进 行 中 ， 署 方 将 适 时 公 布 研 究 结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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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8 .  傅 建 朝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警 方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在 公 众 地 方 使 用 电 动 车 即 属 违 法 ， 只 有 在 私 人 地 方 及 没 有 伤 害 他

人 的 情 况 下 使 用 电 动 车 才 是 合 法 ， 因 此 在 村 路 使 用 电 动 车 同 属 违

法 。  

( i i i )  在 警 方 成 功 检 控 的 个 案 中 ， 并 不 涉 及 单 轮 电 动 车 。 由 于 交 通 部 留

意 到 这 些 电 动 车 的 使 用 量 有 上 升 趋 势 ， 因 此 已 经 加 强 执 法 。  

( i v )  如 在 酒 醉 情 况 下 使 用 电 动 车 ，有 关 人 士 会 因 为 违 例 驾 驶 而 被 扣 分 。 

 
5 9 .  主 席 询 问 警 方 刚 才 提 及 的 检 控 个 案 中 有 多 少 已 经 成 功 检 控 。  

 
6 0 .  傅 建 朝 先 生 响 应 表 示 暂 时 未 有 相 关 数 据 ， 如 有 需 要 稍 后 可 作 补 充 。  

 
6 1 .  主 席 认 为 数 据 有 助 证 明 现 行 法 例 能 够 成 功 检 控 非 法 使 用 电 动 车 的 情 况 。  

 
6 2 .  温 兴 财 委 员 留 意 到 有 电 动 轮 椅 高 速 行 驶 的 情 况 ， 故 询 问 现 行 法 例 有 没 有

规 管 电 动 轮 椅 ， 以 及 警 方 曾 否 就 不 当 使 用 电 动 轮 椅 的 情 况 作 出 检 控 。  

 
6 3 .  傅 建 朝 先 生 表 示 ， 电 动 轮 椅 属 获 豁 免 的 种 类 ， 因 此 可 以 在 路 面 行 驶 。  

 
 

V I .  要 求 检 讨 伤 残 儿 童 乘 坐 巴 士 安 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2 / 2 0 1 9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 
6 4 .  陈 蔚 嘉 委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此 外 ， 她 在 会 议 上 传 阅 印 有 各 类 手 推 车 的 相

片 ， 并 邀 请 委 员 分 辨 出 婴 儿 手 推 车 及 儿 童 轮 椅 。  

 
6 5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现 行 法 例 没 有 限 制 任 何 人 士 使 用 巴 士 服 务 ， 因 此 ， 除 非 携 带 大 型

对 象 并 构 成 危 险 ， 否 则 任 何 人 士 均 可 乘 搭 巴 士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亦 请 巴 士 公 司 多 加 关 注 车 长 的 培 训 ， 请

他 们 尽 力 为 乘 客 提 供 所 需 协 助 。  

( i i i )  除 专 营 巴 士 服 务 外 ， 香 港 亦 提 供 复 康 巴 士 服 务 。 行 动 不 便 或 有 特

别 照 顾 需 要 的 乘 客 可 以 向 相 关 医 疗 机 构 查 询 复 康 巴 士 服 务 的 预 约

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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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6 .  谭 浚 熙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在 培 训 车 长 时 ， 有 教 授 他 们 如 何 分 辨 轮 椅 及 婴 儿 手 推 车 。 九

巴 将 再 次 向 车 长 教 授 有 关 知 识 ， 让 他 们 更 清 晰 分 辨 出 轮 椅 及 婴 儿

手 推 车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车 长 的 态 度 ， 九 巴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将 提 醒 车 长 与 乘 客 对

话 时 保 持 礼 貌 。 九 巴 就 车 长 无 礼 对 乘 客 带 来 不 快 致 歉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车 厢 内 轮 椅 停 放 区 的 安 全 带 是 特 别 为 轮 椅 而 设 ， 因 此 未 能 系

稳 轮 椅 以 外 的 对 象 (包 括 婴 儿 手 推 车 )。 如 有 乘 客 携 带 婴 儿 手 推 车

上 车 ， 巴 士 车 长 一 般 会 请 他 们 收 起 婴 儿 手 推 车 ， 然 后 抱 起 婴 儿 和

放 好 手 推 车 。  

( i v )  婴 儿 手 推 车 不 能 放 在 其 他 地 方 (包 括 轮 椅 停 放 区 )的 原 因 ， 是 要 保

障 车 上 所 有 乘 客 的 安 全 ， 以 免 因 为 对 象 没 有 系 稳 而 在 行 车 期 间 跌

下 和 弄 伤 乘 客 。  

 
6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鉴 于 旁 人 不 友 善 的 目 光 ， 伤 残 儿 童 及 家 长 乘 坐 巴 士 时 早 已 深 受 压

力 ， 如 上 车 后 被 态 度 恶 劣 的 车 长 喝 令 收 起 儿 童 轮 椅 ， 整 个 乘 车 过

程 对 他 们 来 说 只 会 更 为 难 受 。  

( i i )  他 引 述 文 件 中 的 第 二 宗 个 案 ， 指 除 了 巴 士 车 长 态 度 恶 劣 外 ， 九 巴

在 回 复 投 诉 人 时 亦 表 示 ， 如 他 希 望 向 平 等 机 会 委 员 会 投 诉 ， 必 须

“ 记 得 引 用 九 巴 个 案 编 号 ”。九 巴 是 提 供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的 机 构 ，他

认 为 此 等 响 应 态 度 有 欠 妥 善 。  

( i i i )  虽 然 现 时 使 用 儿 童 轮 椅 的 乘 客 数 目 不 多 ， 但 他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能 多

行 一 步 ， 考 虑 优 化 停 放 区 安 全 带 的 设 计 及 相 关 安 排 ， 以 照 顾 伤 残

儿 童 乘 车 的 需 要 。  

 
6 8 .  陈 蔚 嘉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由 于 家 长 不 一 定 能 够 抱 着 伤 残 儿 童 外 出 ， 因 此 他 们 生 病 时 需 要 乘

坐 儿 童 轮 椅 。 伤 残 儿 童 的 健 康 问 题 较 多 ， 一 日 内 或 需 多 次 进 出 医

院 覆 诊 ， 故 乘 坐 巴 士 是 他 们 日 常 必 须 面 对 的 事 情 ， 因 此 她 希 望 巴

士 公 司 可 以 尽 力 协 助 伤 残 儿 童 。  

( i i )  儿 童 轮 椅 与 一 般 婴 儿 手 推 车 的 外 形 极 为 相 似 ， 如 欠 缺 照 顾 伤 残 儿

童 的 经 验 或 没 有 医 疗 常 识 ， 她 相 信 大 部 分 车 长 都 未 能 识 别 哪 些 才

是 儿 童 轮 椅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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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她 认 为 只 要 乘 客 能 够 出 示 伤 残 人 士 登 记 证 (“ 伤 残 证 ” )， 车 长 便

应 提 供 豁 免 及 所 需 协 助 ， 而 巴 士 公 司 亦 应 考 虑 改 善 巴 士 的 设 计 ，

以 方 便 伤 残 儿 童 乘 坐 巴 士 ， 以 及 提 升 他 们 乘 坐 巴 士 时 的 安 全 。  

 
6 9 .  胡 绰 谦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关 注 车 长 无 视 乘 客 提 供 伤 残 证 的 情 况 ， 认 为 巴 士 公 司 应 该 加 强

培 训 员 工 ， 并 定 期 为 员 工 温 故 知 新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优 化 巴 士 车 箱 的 设 备 需 时 ， 而 伤 残 儿 童 及 其 家 长 每 日 都 需 要

乘 坐 巴 士 出 入 ， 因 此 他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提 醒 车 长 ， 如 有 乘 客 出 示 伤

残 证 ， 应 尽 量 为 他 们 提 供 豁 免 或 协 助 。  

( i i i )  对 于 运 输 署 建 议 有 需 要 人 士 使 用 复 康 巴 士 服 务 感 到 心 痛 ， 因 为 复

康 巴 士 服 务 并 非 随 传 随 到 ， 而 且 费 用 高 昂 ， 因 此 对 于 伤 残 儿 童 及

其 家 长 来 说 ， 乘 坐 巴 士 是 必 然 的 选 择 。  

( i v )  伤 残 儿 童 及 其 家 长 外 出 时 已 经 要 面 对 不 少 困 难 ， 他 认 为 社 会 应 该

提 供 更 多 无 障 碍 通 行 的 安 排 ， 以 展 示 社 会 接 纳 他 们 ， 亦 能 与 他 们

共 融 相 处 。  

 
7 0 .  谭 荣 勋 议 员 表 示 ， 根 据 文 件 所 载 ， 有 伤 残 儿 童 家 长 向 巴 士 车 长 展 示 伤 残

证 后 仍 然 受 到 不 友 善 对 待 。他 估 计 个 中 原 因 是 由 于 车 长 对 伤 残 证 的 认 知 不 足 ，

甚 或 忘 记 伤 残 证 的 样 式 。 因 此 ， 他 建 议 巴 士 公 司 在 车 内 当 眼 处 展 示 印 有 伤 残

证 样 式 的 标 贴 ， 以 供 车 长 在 有 需 要 时 参 考 ， 让 他 们 以 更 友 善 态 度 照 顾 伤 残 人

士 的 乘 车 需 要 。  

 
7 1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自 己 有 多 次 携 带 婴 儿 手 推 车 乘 搭 巴 士 及 港 铁 的 经 验 ， 并

指 由 于 婴 儿 手 推 车 会 阻 碍 通 道 ， 因 此 同 意 需 要 把 它 收 好 。 不 过 ， 他 指 文 件 所

指 的 并 非 婴 儿 手 推 车 ，而 是 儿 童 轮 椅 。他 认 为 不 论 是 儿 童 轮 椅 还 是 一 般 轮 椅 ，

使 用 者 都 是 行 动 不 便 的 人 士 ， 故 质 疑 收 起 轮 椅 后 这 些 使 用 者 可 以 如 何 走 动 甚

至 登 上 巴 士 。 他 强 调 伤 残 人 士 有 乘 坐 巴 士 的 权 利 ， 而 车 长 单 凭 肉 眼 都 可 识 别

谁 是 伤 残 人 士 ， 故 认 为 无 须 在 车 厢 内 张 贴 印 有 伤 残 证 的 标 示 。 如 文 件 描 述 的

个 案 属 实 ， 他 认 为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必 须 严 肃 跟 进 。  

 
7 2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重 申 儿 童 轮 椅 是 可 以 登 上 巴 士 的 ， 而 婴 儿

手 推 车 则 需 要 在 上 车 时 收 好 。 她 相 信 文 件 引 述 的 个 案 只 是 个 别 例 子 ， 但 署 方

亦 已 请 巴 士 公 司 加 强 培 训 车 长 ， 以 便 向 乘 客 提 供 所 需 协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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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.  谭 浚 熙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支 持 共 融 和 接 纳 伤 残 人 士 ， 并 在 巴 士 上 提 供 不 少 便 利 伤 残 人

士 的 设 施 如 低 地 台 设 备 等 ， 而 部 分 巴 士 亦 设 有 双 轮 椅 座 位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有 教 导 车 长 如 何 辨 认 伤 残 证 。 对 于 车 长 态 度 欠 佳 ， 九 巴 将 积

极 纠 正 ， 并 与 车 长 检 讨 如 何 应 付 乘 客 要 求 及 残 疾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 

( i i i )  强 调 九 巴 是 否 容 许 伤 残 人 士 登 上 巴 士 的 主 要 考 虑 是 安 全 因 素 。 他

指 乘 客 如 未 能 把 物 件 如 婴 儿 手 推 车 等 系 稳 在 轮 椅 停 放 区 ， 便 容 易

对 伤 残 人 士 或 其 他 乘 客 构 成 危 险 。  

( i v )  至 于 委 员 建 议 优 化 停 放 区 的 设 施 ， 以 便 系 稳 婴 儿 手 推 车 或 其 他 对

象 ， 九 巴 会 接 纳 意 见 和 研 究 改 善 方 法 ， 务 求 照 顾 不 同 乘 客 的 乘 车

需 要 。  

 
7 4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文 件 所 载 的 个 案 不 是 个 别 例 子 ， 同 类 个 案 其 实 多 不 胜

数 。 除 了 部 分 车 长 会 故 意 刁 难 使 用 婴 儿 手 推 车 的 乘 客 外 ， 他 认 为 大 部 分 车 长

都 无 法 分 辨 出 婴 儿 手 推 车 及 儿 童 轮 椅 。 即 使 乘 客 使 用 儿 童 轮 椅 ， 车 长 都 会 要

求 乘 客 必 须 收 起 儿 童 轮 椅 ， 否 则 不 会 开 车 。 此 外 ， 部 分 车 长 态 度 恶 劣 ， 不 单

拒 绝 接 纳 乘 客 展 示 的 伤 残 证 ，更 把 儿 童 轮 椅 视 作 婴 儿 手 推 车 ，要 求 乘 客 收 起 。

他 希 望 了 解 九 巴 的 车 长 培 训 工 作 ， 以 及 有 没 有 定 期 提 醒 车 长 多 为 持 伤 残 证 及

携 同 婴 儿 手 推 车 的 乘 客 提 供 所 需 协 助 。 他 希 望 九 巴 理 解 和 体 恤 伤 残 人 士 及 照

顾 者 的 苦 况 。  

 
7 5 .  主 席 相 信 九 巴 已 经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他 认 为 九 巴 应 该 提 醒 车 长 ， 伤 残 儿

童 的 家 人 如 展 示 伤 残 证 时 应 获 特 别 处 理 ， 特 别 是 巴 士 已 经 设 有 低 地 台 设 备 ，

车 长 有 责 任 为 轮 椅 人 士 放 置 踏 板 。九 巴 的 整 体 公 关 形 象 都 是 接 纳 伤 残 人 士 的 ，

故 不 应 以 不 同 准 则 处 理 使 用 儿 童 轮 椅 的 人 士 。  

 
7 6 .  陈 蔚 嘉 委 员 强 调 儿 童 轮 椅 与 婴 儿 手 推 车 的 外 形 十 分 相 似 ， 难 以 分 辨 ， 因

此 她 才 建 议 巴 士 公 司 以 伤 残 证 识 别 乘 客 的 身 分 ， 从 而 提 供 适 切 协 助 。 她 指 每

名 伤 残 儿 童 的 身 体 状 况 各 有 不 同 ， 因 此 需 要 使 用 的 儿 童 轮 椅 亦 有 不 同 。 如 不

利 用 伤 残 证 作 识 别 之 用 ， 车 长 根 本 难 以 分 辨 该 儿 童 轮 椅 是 否 婴 儿 手 推 车 。  

 
7 7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向 其 他 巴 士 公 司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关 注 。  

 
7 8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认 为 文 件 提 及 的 个 案 情 况 严 重 ， 因 此 建 议 乘 客 如 遇 到 这 些 情

况 ， 可 以 记 下 车 长 及 班 次 数 据 ， 例 如 车 长 姓 名 、 员 工 编 号 、 事 发 时 间 及 上 车

地 点 等 ， 并 拍 下 车 长 的 照 片 ， 以 便 日 后 投 诉 时 追 查 车 长 的 身 分 。 此 外 ， 他 指

儿 童 轮 椅 的 款 式 日 新 月 异 ， 外 形 亦 因 为 要 减 少 使 用 者 被 歧 视 的 机 会 而 与 婴 儿

手 推 车 相 似 ， 因 此 他 请 运 输 署 敦 促 巴 士 公 司 更 新 指 引 ， 经 常 提 醒 车 长 要 关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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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些 与 儿 童 轮 椅 相 关 的 案 例 ， 藉 此 减 少 同 类 事 件 再 次 发 生 的 机 会 。  

 
7 9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不 少 乘 客 都 会 利 用 巴 士 上 的 停 放 区 摆 放 轮 椅 以 外 的 物

品 ， 例 如 行 李 箱 及 普 通 手 推 车 等 ， 因 而 加 快 安 全 带 的 损 耗 。 他 询 问 巴 士 公 司

有 没 有 恒 常 检 查 这 些 安 全 带 的 状 况 ， 或 能 否 改 善 其 设 计 ， 以 确 保 轮 椅 人 士 乘

坐 巴 士 时 能 正 常 使 用 这 些 安 全 带 。  

 
8 0 .  谭 浚 熙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因 应 有 车 长 态 度 欠 佳 一 事 ， 他 欢 迎 委 员 提 供 进 一 步 数 据 ， 以 便 再

作 跟 进 ， 从 而 纠 正 和 改 善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巴 士 停 放 区 的 安 全 带 只 能 作 固 定 轮 椅 之 用 ， 不 能 系 稳 其 他 对 象 ，

因 此 九 巴 不 建 议 乘 客 利 用 安 全 带 系 稳 行 李 箱 或 手 推 车 等 对 象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会 定 期 检 查 和 维 修 巴 士 上 的 设 施 ， 亦 会 研 究 如 何 进 一 步 教 育

乘 客 正 确 使 用 轮 椅 停 放 区 及 安 全 带 。  

 
8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他 将 处 理 委 员 在 文 件 中 提 出 的 一 项 动 议 ， 并 请 秘 书 读 出 动 议

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  “ 要 求 政 府 及 巴 士 公 司 检 讨 伤 残 儿 童 乘 坐 巴 士 安 排 ”  

 
是 项 动 议 的 动 议 人 为 刘 勇 威 议 员 及 陈 蔚 嘉 委 员 ， 和 议 人 为 任 万 全 议 员 。  

 
8 2 .  谭 荣 勋 议 员 同 意 上 述 动 议 的 内 容 ， 但 刚 才 的 讨 论 亦 涉 及 巴 士 上 的 安 全 带

问 题 ， 因 此 他 提 出 一 项 修 订 动 议 如 下 ：  

 
  “ 要 求 政 府 及 巴 士 公 司 检 讨 伤 残 儿 童 乘 坐 巴 士 安 排 ， 及 改 善 伤 残 轮 椅 位

置 安 全 带 设 计 ， 友 善 对 待 伤 残 儿 童 。”  

 
此 修 订 动 议 (“ 修 订 动 议 (一 )”)的 动 议 人 为 谭 荣 勋 议 员 ，和 议 人 为 罗 晓 枫 议 员 。 

 
8 3 .  主 席 询 问 有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动 议 。  

 
8 4 .  因 应 委 员 的 要 求 ， 委 员 会 同 意 休 会 5 分 钟 。  

 
8 5 .  休 会 完 毕 ， 委 员 会 继 续 进 行 会 议 。  

 
 
 
8 6 .  周 炫 玮 议 员 提 出 另 一 项 修 订 动 议 。 秘 书 读 出 此 项 修 订 动 议 的 内 容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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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要 求 政 府 及 巴 士 公 司 检 讨 伤 残 儿 童 乘 坐 巴 士 安 排 ， 另 需 重 新 检 讨 及 改

进 车 箱 内 有 关 伤 残 人 士 设 备 ， 友 善 对 待 伤 残 儿 童 及 其 家 人 。”  

 
此 修 订 动 议 (“ 修 订 动 议 (二 )” )的 动 议 人 为 周 炫 玮 议 员 ，和 议 人 为 关 永 业 议 员

及 区 镇 濠 委 员 。  

 
8 7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动 议 。 交 运 会 同 意 以 记 名 方 式 进 行 投 票 。 秘

书 简 述 动 议 表 决 程 序 后 ， 主 席 引 导 委 员 会 就 谭 荣 勋 议 员 提 出 的 修 订 动 议 (一 )
进 行 表 决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赞 成 ： 2 3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 陈 灶 良 议 员  陈 笑 权 议 员  周 炫 玮 议 员  

关 永 业 议 员  刘 勇 威 议 员  罗 晓 枫 议 员  谭 荣 勋 议 员  
邓 铭 泰 议 员  胡 健 民 议 员  任 启 邦 议 员  任 万 全 议 员  
余 智 荣 议 员  区 镇 濠 委 员  陈 蔚 嘉 委 员  张 国 慧 委 员  
文 念 志 委 员  梅 少 峰 委 员  曾 汉 文 委 员  温 兴 财 委 员  
胡 绰 谦 委 员  胡 耀 昌 委 员  姚 钧 豪 委 员  

 
反 对 ： 0 票   
弃 权 ： 0 票   
总 计 ： 2 3 票   

 
8 8 .  修 订 动 议 (一 )获 得 通 过 。  

 
8 9 .  主 席 引 导 委 员 就 周 炫 玮 议 员 提 出 的 修 订 动 议 (二 )进 行 表 决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赞 成 ： 2 4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 陈 灶 良 议 员  陈 笑 权 议 员  周 炫 玮 议 员  

关 永 业 议 员  刘 勇 威 议 员  罗 晓 枫 议 员  谭 荣 勋 议 员  
邓 铭 泰 议 员  胡 健 民 议 员  任 启 邦 议 员  任 万 全 议 员  
余 智 荣 议 员  区 镇 濠 委 员  陈 蔚 嘉 委 员  张 国 慧 委 员  
文 念 志 委 员  梅 少 峰 委 员  曾 汉 文 委 员  温 兴 财 委 员  
胡 绰 谦 委 员  胡 耀 昌 委 员  叶 俊 杰 委 员  姚 钧 豪 委 员  

 
反 对 ： 0 票   
弃 权 ： 0 票   
总 计 ： 2 4 票   

 
9 0 .  修 订 动 议 (二 )获 得 通 过 。 由 于 上 述 2 项 修 订 动 议 获 得 通 过 ， 刘 勇 威 议 员

及 陈 蔚 嘉 委 员 提 出 的 原 动 议 无 需 付 诸 表 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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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1 .  主 席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能 够 改 善 伤 残 儿 童 乘 坐 巴 士 的 安 排 。  

 
 

V I I .  要 求 开 办 富 亨 往 荃 湾 及 葵 青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3 / 2 0 1 9 号 )  

 
9 2 .  胡 绰 谦 委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9 3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2 7 2 P号 线 在 平 日 早 上 提 供 由 富 亨 前 往 葵 兴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署 方 会 敦

促 九 巴 密 切 留 意 2 7 2 P号 线 的 客 量 需 求 ， 有 需 要 时 考 虑 增 加 班 次 。

此 外 ， 7 3 X号 线 亦 提 供 往 来 大 埔 和 荃 湾 及 葵 青 一 带 的 服 务 ， 富 亨

邨 居 民 可 以 乘 坐 7 1 K、 7 1 A或 7 1 B号 线 前 往 区 内 其 他 车 站 换 乘 7 3 X
号 线 。  

( i i i ) 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在 早 上 时 段 较 为 繁 忙 ， 因 此 署 方 现 正 筹 备 该 巴 士 总

站 的 优 化 工 程 。 车 站 日 后 如 有 空 间 ， 署 方 将 敦 促 九 巴 投 放 更 多 巴

士 资 源 以 应 付 客 量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将 继 续 留 意 不 同 地 区 之 间 的 巴 士 服 务 网 络 ， 在 适 当 时 候 会 要

求 巴 士 公 司 加 强 服 务 。  

 
9 4 .  邓 政 杰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谢 委 员 就 富 亨 的 巴 士 服 务 提 出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2 7 2 P号 线 在 早 上 提 供 由 富 亨 前 往 葵 兴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目 前 的 平

均 载 客 率 约 为 7成 ，大 致 能 够 应 付 乘 客 需 求 。九 巴 将 密 切 留 意 客 量

变 化 ， 有 需 要 时 将 调 整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除 2 7 2 P号 线 的 服 务 外 ，乘 客 亦 可 在 富 亨 乘 搭 7 1 K号 线 换 乘 7 3 X号 线

前 往 荃 湾 及 葵 青 一 带 ， 以 享 用 4 . 2元 的 换 乘 优 惠 。  

( i v )  就 委 员 建 议 增 加 富 亨 前 往 外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九 巴 已 经 备 悉 意 见 ，

亦 会 密 切 留 意 该 区 的 人 口 增 长 及 路 线 运 作 情 况 ， 有 需 要 时 将 考 虑

增 加 班 次 服 务 。  

 
 
 
 
9 5 . 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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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他 过 去 一 直 争 取 新 增 往 来 富 亨 和 荃 湾 及 葵 青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但 关 键

是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已 经 无 法 腾 出 空 间 增 设 巴 士 路 线 ， 因 此 他 才 争 取

扩 建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和 利 用 大 埔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

医 院 ” )附 近 的 位 置 作 巴 士 总 站 之 用 。  

( i i )  除 7 3 X号 线 外 ，他 亦 争 取 在 富 亨 开 办 7 4 X号 线 的 晨 早 特 别 线 。他 希

望 署 方 能 够 把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的 闲 置 的 士 站 改 成 巴 士 站 ， 以 新 增 晨

早 特 别 路 线 或 恒 常 巴 士 线 ，为 富 亨 及 日 后 大 埔 第 9区 的 居 民 加 强 巴

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就 上 述 提 及 的 工 程 建 议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报 告 最 新 进 展 ， 以 及 适 时 约

见 当 区 的 区 议 员 商 讨 方 案 细 节 。  

( i v )  数 届 区 议 会 前 已 经 有 区 议 员 建 议 署 方 善 用 刚 落 成 的 青 沙 公 路 开 办

往 来 大 埔 及 葵 青 区 的 巴 士 路 线 ，但 一 直 因 为 不 同 理 由 而 未 有 落 实 。

他 询 问 署 方 有 没 有 这 条 路 线 的 推 行 时 间 表 。  

( v )  委 员 讨 论 去 年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时 ，曾 经 建 议 加 强 2 7 2 P号 线 的 服 务 ，

例 如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甚 至 转 为 全 日 服 务 路 线 ， 让 大 埔 区 (包 括 富 亨 )
的 居 民 能 够 乘 坐 巴 士 直 接 来 往 葵 青 区 。 不 过 ，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当

时 指 2 7 2 P号 线 的 载 客 量 只 有 6成 ， 不 足 以 支 持 增 加 班 次 。  

( v i )  就 上 述 第 ( v )点 的 情 况 ，他 认 为 2 7 2 P号 线 载 客 量 不 足 的 原 因 ，是 由

于 目 前 的 班 次 服 务 时 间 稍 早 。 他 解 释 说 ， 居 民 乘 搭 2 7 2 P号 线 前 往

葵 兴 一 带 只 需 约 4 5分 钟 ，较 乘 搭 7 3 X号 线 并 在 城 门 隧 道 换 乘 4 7 X号

线 更 为 快 捷 。因 此 ，九 巴 如 可 在 早 上 7时 3 0分 或 7时 4 5分 加 开 班 次 ，

相 信 更 能 配 合 居 民 的 上 班 时 间 ， 从 而 提 升 载 客 率 。  

( v i i )  交 运 会 辖 下 的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(“ 巴 士 小 组 ” )
早 前 曾 经 委 托 顾 问 公 司 进 行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调 查 研 究 ， 而 研

究 报 告 亦 指 出 大 埔 区 对 往 来 外 区 的 巴 士 路 线 有 一 定 需 求 ， 当 中 包

括 不 少 往 来 新 界 西 (例 如 屯 门 及 葵 青 区 )的 路 线 。 其 后 ， 九 巴 建 议

开 办 往 来 大 埔 及 屯 门 的 2 6 3 C号 线 ， 反 观 往 来 葵 青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则

未 有 加 强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因 应 报 告 的 建 议 ， 加 强 2 7 2 P号 线 的

服 务 或 开 办 往 来 大 埔 及 葵 青 区 的 路 线 。  

 
9 6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富 亨 居 民 目 前 要 换 乘 3次 才 可 到 达 葵 青 区 ，因 此 运 输 署 建 议 居 民 换

乘 是 不 切 实 际 。  

 

( i i )  2 7 2 P号 线 目 前 只 有 早 上 7时 1 5分 的 班 次 ， 实 在 有 需 要 增 加 班 次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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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 。他 解 释 说 ，如 全 日 只 有 1班 车 ，错 过 了 便 无 法 等 待 下 一 班 ，这

种 安 排 难 以 吸 引 和 挽 留 乘 客 ， 令 路 线 难 以 发 展 。  

( i i i )  2 7 2 P号 线 目 前 没 有 回 程 服 务 。 他 指 自 己 过 去 数 年 一 直 致 函 运 输 署

及 九 巴 ，要 求 扩 展 27 2 P号 线 的 服 务 ，包 括 增 加 早 上 及 回 程 的 班 次 ，

继 而 变 为 全 日 服 务 路 线 ， 服 务 大 埔 区 的 居 民 。  

( i v )  虽 然 九 巴 改 用 车 长 1 2 . 8米 的 巴 士 行 走 7 3 X号 线 ，但 仍 有 不 少 乘 客 投

诉 在 下 午 繁 忙 时 间 未 能 在 城 门 隧 道 巴 士 换 乘 站 登 上 7 3 X号 线 。 由

于 加 强 2 7 2 P号 线 的 服 务 能 够 分 担 7 3 X号 线 的 压 力 ， 因 此 署 方 应 容

许 九 巴 加 开 2 7 2 P号 线 的 班 次 。  

( v )  因 应 署 方 指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没 有 空 间 增 设 巴 士 服 务 ， 他 指 委 员 过 去

一 直 建 议 署 方 利 用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的 闲 置 市 区 的 士 站 作 巴 士 站 用

途 ， 加 上 善 用 资 源 亦 是 政 府 部 门 的 责 任 ， 因 此 他 批 评 署 方 单 单 指

出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没 有 空 间 ， 而 不 提 及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有 闲 置 用 地 的

说 法 有 欠 公 平 。 他 请 署 方 尽 快 请 工 程 人 员 联 络 任 万 全 议 员 ， 研 究

应 该 如 何 活 化 该 处 ， 并 增 加 停 车 坑 作 巴 士 总 站 用 途 。  

 
9 7 .  谭 荣 勋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2 7 2 P号 线 早 上 7时 1 5分 在 富 亨 开 出 ， 约 8时 许 便 会 到 达 葵 青 区 ， 但

该 区 的 上 班 时 间 主 要 为 上 午 9时 至 9时 3 0分 左 右 ， 因 此 2 7 2 P号 线 的

服 务 时 间 过 早 。他 认 为 以 目 前 的 服 务 时 间 而 言 ，有 7成 载 客 率 已 是

十 分 理 想 。  

( i i )  为 免 乘 客 周 车 劳 顿 换 乘 巴 士 及 过 早 抵 达 葵 青 一 带 ， 他 认 为 九 巴 应

至 少 在 上 下 班 繁 忙 时 段 加 开 2 7 2 P号 线 的 班 次 。  

( i i i )  葵 青 并 非 偏 远 地 区 ， 既 有 商 业 区 及 就 业 的 地 方 ， 亦 有 不 少 居 民 ，

因 此 不 同 时 段 都 有 一 定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随 着 铁 路 网 络 发 展 ， 巴 士 的 服 务 版 图 将 继 续 萎 缩 。 他 认 为 巴 士 公

司 需 要 积 极 拓 展 路 线 ， 而 大 埔 与 葵 青 区 正 好 没 有 铁 路 直 达 ， 因 此

适 合 开 办 点 对 点 的 巴 士 路 线 。他 认 为 开 办 这 条 路 线 既 可 方 便 乘 客 ，

亦 可 提 升 巴 士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， 因 此 会 给 予 支 持 。  

 
9 8 .  文 念 志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因 应 地 区 人 口 的 发 展 而 考 虑 增 加 2 7 2 P号 线 班 次 的 做 法 并 不 合

适 ， 因 为 载 客 量 不 足 的 原 因 是 路 线 不 够 吸 引 ， 而 班 次 时 间 亦 欠 理

想 。  

 

( i i )  九 巴 不 应 等 待 大 埔 第 9区 建 成 后 才 增 加 班 次 ，因 为 目 前 已 经 能 够 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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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到 该 区 日 后 的 人 口 将 有 所 增 长 ， 所 以 需 要 未 雨 绸 缪 ， 及 早 增 加

早 上 甚 至 晚 间 的 回 程 班 次 ， 以 应 付 日 后 的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考 虑 到 换 乘 巴 士 颇 为 转 折 ， 巴 士 上 亦 可 能 只 有 企 位 ， 因 此 富 亨 居

民 如 错 过 了 2 7 2 P号 线 的 班 次 ， 或 会 换 乘 地 铁 前 往 葵 青 区 。 由 于 葵

青 区 有 写 字 楼 、 地 盘 及 工 厂 等 ， 上 班 时 间 不 尽 相 同 ， 因 此 九 巴 如

可 在 早 上 7时 1 5分 前 后 各 增 加 1班 车 ，他 认 为 会 吸 引 更 多 乘 客 使 用 。 

 
9 9 .  胡 绰 谦 委 员 表 示 ， 他 的 意 见 与 其 他 委 员 相 近 ， 亦 强 调 九 巴 不 应 经 常 以 载

客 率 为 指 标 而 拒 绝 增 加 班 次 ，因 为 2 7 2 P 号 线 未 出 现 满 载 情 况 是 由 于 服 务 时 间

未 能 配 合 需 求 ，而 乘 客 亦 不 会 单 单 因 为 要 迁 就 2 7 2 P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而 提 早 出

门 。他 希 望 九 巴 能 够 在 早 上 7 时 1 5 分 后 加 开 班 次 ，届 时 如 满 载 便 再 增 加 班 次 。

他 续 请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检 讨 增 加 班 次 的 准 则 ， 令 巴 士 服 务 更 切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
 
1 0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缺 乏 往 来 葵 青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目 前 只 有 2 7 2 P及 7 3 P等 少 量 路

线 ， 但 2 7 2 P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欠 佳 及 班 次 不 足 ， 可 谓 形 同 虚 设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增 加 2 7 2 P号 线 的 班 次 甚 至 改 为 全 日 服 务 路 线 ， 以 加 强 往 来 大

埔 及 葵 青 区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安 排 更 多 巴 士 路 线 行 经 尖 山 隧 道 ， 发 挥 该 换

乘 站 的 作 用 。 如 大 埔 区 有 更 多 路 线 前 往 尖 山 隧 道 ， 乘 客 便 可 在 该

隧 道 换 乘 站 换 乘 2 8 6 X或 2 8 7 X号 线 前 往 九 龙 西 一 带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至 葵 青 并 非 长 途 路 线 ， 如 绕 经 尖 山 隧 道 ， 乘 客 可 以 在 尖 山 隧

道 换 乘 其 他 巴 士 。 由 于 大 埔 区 的 巴 士 路 线 较 多 使 用 城 门 隧 道 ， 开

办 绕 经 尖 山 隧 道 的 路 线 能 够 为 乘 客 提 供 选 择 ， 因 此 他 希 望 署 方 及

九 巴 慎 重 考 虑 是 项 建 议 。  

 
1 0 1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因 应 有 委 员 认 为 2 7 2 P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欠 理 想 ， 署 方 将 促 请 九 巴 检

讨 。 不 过 ， 由 于 跨 区 路 线 较 容 易 受 交 通 影 响 ， 如 有 挤 塞 便 会 延 误

乘 客 上 班 。故 此 ，巴 士 公 司 在 编 排 服 务 时 间 时 亦 会 考 虑 交 通 因 素 ，

以 期 尽 量 取 得 平 衡 ， 避 免 延 误 乘 客 上 班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自 2 0 1 8年 起 与 相 关 委 员 商 讨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的 情 况 ，并 在 本 年 3
月 就 该 车 站 的 优 化 工 程 征 询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。 鉴 于 工 程 完 成 后 能 够

增 加 车 站 的 巴 士 停 泊 空 间 ， 因 此 署 方 不 会 另 觅 位 置 开 辟 巴 士 站 。  

( i v )  至 于 有 委 员 建 议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增 设 巴 士 站 ， 她 解 释 说 由 于 巴 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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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该 处 驶 出 后 仍 须 返 回 富 亨 接 载 乘 客 ， 因 此 署 方 不 会 考 虑 在 该 处

设 站 ， 并 会 安 排 巴 士 集 中 在 富 亨 开 出 。  

( v )  署 方 将 继 续 留 意 各 条 巴 士 路 线 的 客 量 需 求 ， 并 尽 可 能 在 大 埔 各 区

提 供 前 往 外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亦 将 继 续 检 视 有 没 有 其 他

巴 士 换 乘 组 合 能 够 方 便 乘 客 。  

 
1 0 2 .  邓 政 杰 先 生 感 谢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他 指 九 巴 理 解 市 民 对 往 来 大 埔 及 葵 青 区 的

路 线 有 一 定 需 求 ， 因 此 九 巴 在 本 年 6 月 开 办 了 7 3 P 号 线 ， 由 大 美 督 开 出 经 城

门 隧 道 前 往 荃 湾 。九 巴 将 密 切 留 意 7 3 P 号 线 的 情 况 ，如 日 后 的 需 求 有 所 增 加 ，

九 巴 将 考 虑 加 开 早 上 及 回 程 班 次 。  

 
1 0 3 .  张 伟 锋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早 前 曾 经 向 委 员 会 介 绍 优 化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的 概

念 图 ， 其 后 有 意 见 认 为 要 保 留 一 般 车 辆 的 上 落 客 处 ， 因 此 署 方 现 正 研 究 能 否

利 用 现 时 的 士 站 附 近 的 花 槽 改 建 成 上 落 客 处 。 目 前 ， 署 方 希 望 能 够 尽 快 完 成

工 程 概 念 图 ， 然 后 将 征 询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。 署 方 将 因 应 意 见 调 整 方 案 ， 然 后 把

方 案 转 交 路 政 署 ， 以 检 视 工 程 是 否 可 行 。  

 
1 0 4 . 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谢 运 输 署 优 化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， 但 不 能 接 受 运 输 署 断 言 拒 绝 把 那

打 素 医 院 外 的 2个 的 士 站 改 作 巴 士 站 。他 解 释 说 ，那 打 素 医 院 外 有

2条 闲 置 车 槽 ，足 够 停 放 4至 6辆 巴 士 ，可 用 作 巴 士 总 站 或 特 别 路 线

的 停 泊 处 ， 不 应 与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的 优 化 工 程 混 为 一 谈 。  

( i i )  早 在 2 0 1 6至 2 0 1 7年 讨 论 大 埔 第 9区 的 发 展 时 ，委 员 已 经 指 出 该 区 的

巴 士 停 泊 位 不 足 。如 颂 雅 路 东 房 屋 发 展 项 目 在 大 埔 第 9区 巴 士 总 站

启 用 前 落 成 ， 居 民 亦 将 前 往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乘 搭 巴 士 。 因 此 ， 他 希

望 藉 着 活 用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的 空 间 增 设 巴 士 停 泊 处 ， 纾 缓 巴 士 站 不

足 的 压 力 ，长 远 亦 能 为 富 亨 、颂 雅 路 东 及 大 埔 第 9区 的 居 民 提 供 更

多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增 设 巴 士 站 后 ， 不 论 署 方 计 划 安 排 什 么 路 线 ， 都

可 以 再 作 商 讨 ， 但 至 少 能 够 在 短 时 间 内 提 供 巴 士 站 供 居 民 使 用 。

另 一 方 面 ， 改 建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的 工 程 需 时 ， 加 上 目 前 仍 在 设 计 时

间 ， 最 少 需 要 4至 5年 才 可 完 成 。 反 观 改 建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的 地 方 作

巴 士 站 之 用 则 相 对 简 单 ， 或 许 一 年 半 载 已 可 完 工 ， 故 不 理 解 署 方

为 何 不 予 考 虑 。  

( i v )  基 于 上 述 原 因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慎 重 考 虑 有 关 建 议 ， 撤 回 不 会 推 行 的

说 法 ， 并 重 新 研 究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外 增 设 巴 士 站 。  

 

1 0 5 .  主 席 相 信 运 输 署 已 经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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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6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， 考 虑 到 由 富 亨 步 行 至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距 离 较 远 ， 运 输 署

希 望 巴 士 能 够 在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开 出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第 9 区 及 颂 雅 路 东 房 屋 发 展

项 目 均 设 有 巴 士 站 ， 因 此 亦 不 会 安 排 居 民 前 往 那 打 素 医 院 乘 车 。 署 方 将 密 切

留 意 上 述 工 程 项 目 落 成 后 的 情 况 ， 并 检 视 乘 客 需 要 及 相 关 的 乘 车 安 排 。  

 
1 0 7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补 充 说 ， 他 预 期 巴 士 从 那 打 素 医 院 车 站 驶 出 后 将 直 接 驶 往 颂

雅 路 车 站 接 载 乘 客 而 不 会 返 回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， 故 希 望 署 方 再 作 考 虑 。  

 
 

VIII. 要 求 将 2 6 4 R 号 线 的 服 务 恒 常 化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4 / 2 0 1 9 号 )  

 
1 0 8 .  叶 俊 杰 委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0 9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她 指 2 6 4 R 号 线 现 时 在 周 末 提 供 往 来 大 埔 及

天 水 围 的 特 快 巴 士 服 务 ， 中 途 车 站 相 对 较 少 ， 而 6 4 K 号 线 则 在 日 常 提 供 往 来

大 埔 及 元 朗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她 指 署 方 将 一 并 检 视 6 4 K 及 2 6 4 R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 
 

I X .  要 求 7 1 A 号 线 增 设 分 段 收 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5 / 2 0 1 9 号 )  

 
1 1 0 .  胡 绰 谦 委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1 1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， 所 有 巴 士 路 线 (包 括 7 1 A 号 线 )都 根 据 收 费 等 级 表 及 行

车 距 离 计 算 最 高 车 资 水 平 。 运 输 署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尽 可 能 为 乘 客 提 供 更 多 车 资

优 惠 。  

 
1 1 2 .  邓 政 杰 先 生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正 如 运 输 署 刚 才 指 出 ， 九 巴 根 据 收 费 等 级

表 厘 定 车 资 水 平 。 他 理 解 委 员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能 够 提 供 更 多 车 资 优 惠 以 满 足 乘

客 的 需 求 ， 但 巴 士 公 司 亦 需 衡 量 财 政 方 面 的 负 担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九 巴 目 前 提 供

7 3 X 及 7 5 X 号 线 接 驳 7 1 K 号 线 的 换 乘 优 惠 ， 车 资 优 惠 为 4 . 2 元 。 九 巴 希 望 这

个 换 乘 优 惠 能 够 便 利 在 大 埔 中 心 的 市 民 换 乘 巴 士 前 往 富 亨 。  

 
 
 
 
 
1 1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认 为 只 要 九 巴 提 供 7 3 X 及 7 5 X 号 线 接 驳 7 1 A 号 线 的 换 乘 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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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 ， 便 能 解 决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引 用 新 加 坡 、 台 湾 及 日 本 的 例 子 ， 指 当 地 的 巴

士 都 是 按 行 车 里 数 收 费 ， 乘 客 只 需 在 上 下 车 时 拍 卡 便 可 ， 而 他 亦 不 反 对 这 种

收 费 方 式 。 他 留 意 到 不 少 居 民 都 会 从 富 亨 乘 车 前 往 富 善 一 带 上 学 或 换 乘 3 07
号 线 前 往 港 岛 ， 收 足 全 程 车 资 并 不 合 理 ， 因 此 他 认 为 巴 士 的 收 费 制 度 需 要 改

变 ， 建 议 九 巴 把 全 部 路 线 (包 括 7 1 A 号 线 )改 为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。  

 
1 1 4 .  任 万 全 议 员 支 持 设 立 分 段 收 费 的 建 议 ， 但 认 为 简 单 直 接 的 解 决 方 法 是 提

供 7 1 A 号 线 的 换 乘 优 惠 ， 故 促 请 巴 士 公 司 积 极 考 虑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不 少 居 民 投

诉 7 1 A 号 线 的 中 途 站 多 ，令 路 线 变 得 很 长 ，故 希 望 署 方 及 九 巴 兼 顾 乘 客 需 求 ，

考 虑 如 何 平 衡 。  

 
1 1 5 .  胡 绰 谦 委 员 表 示 ， 与 其 在 大 埔 中 心 第 五 期 巴 士 站 下 车 后 步 行 前 往 车 站 换

乘 7 1 K 号 线 ， 他 会 选 择 直 接 步 行 返 回 富 亨 。 他 指 居 民 下 班 后 归 心 似 箭 ， 既 然

大 埔 中 心 第 五 期 巴 士 站 已 经 有 7 1 A 号 线 的 车 站 ， 他 认 为 九 巴 应 该 顺 理 成 章 提

供 换 乘 优 惠 以 便 利 市 民 。  

 
1 1 6 .  谭 荣 勋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7 1 A号 线 经 过 大 埔 中 心 第 五 期 车 站 后 便 直 接 返 回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，

但 7 1 K号 线 经 过 大 埔 中 心 车 站 后 仍 需 绕 路 才 到 达 富 亨 ， 故 认 为 九

巴 建 议 乘 客 换 乘 7 1 K号 线 的 做 法 并 不 合 理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分 段 收 费 及 换 乘 优 惠 同 样 可 取 ，因 为 巴 士 路 线 并 非 绕 经 区 内 7
大 屋 苑 ， 加 上 巴 士 公 司 经 常 鼓 励 乘 客 换 乘 巴 士 ， 故 需 提 供 更 多 换

乘 优 惠 ， 让 富 亨 及 颂 雅 的 居 民 都 可 以 更 舒 适 地 前 往 目 的 地 。  

( i i i )  提 供 换 乘 优 惠 能 够 吸 引 更 多 乘 客 使 用 换 乘 服 务 ， 因 此 亦 可 增 加 巴

士 公 司 的 收 入 。  

 
1 1 7 .  文 念 志 委 员 指 富 亨 的 对 外 交 通 问 题 一 直 难 以 解 决 ， 亦 没 有 免 费 接 驳 巴 士

服 务 ， 但 九 巴 作 为 大 型 企 业 有 其 社 会 责 任 ， 因 此 希 望 九 巴 能 从 公 共 关 系 角 度

出 发 ， 为 富 亨 及 颂 雅 的 居 民 提 供 7 1 A 号 线 的 换 乘 优 惠 。 他 强 调 ， 由 于 巴 士 路

线 规 划 欠 佳 ， 因 此 富 亨 居 民 才 需 要 在 大 埔 中 心 第 五 期 车 站 下 车 后 步 行 回 家 。

不 过 ， 如 九 巴 愿 意 提 供 7 1 A 号 线 的 换 乘 优 惠 ， 他 相 信 居 民 亦 会 考 虑 换 乘 巴 士

返 回 富 亨 总 站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第 9 区 的 楼 宇 落 成 后 人 口 将 会 增 加 ， 他 认 为 运 输

署 应 及 早 推 行 措 施 应 付 所 需 ， 无 需 待 落 成 后 才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。  

 
1 1 8 .  邓 政 杰 先 生 感 谢 委 员 就 7 1 A 号 线 的 收 费 及 路 线 提 出 宝 贵 意 见 ， 九 巴 将 详

细 考 虑 各 项 建 议 。  

 
 
1 1 9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会 向 运 输 署 巴 士 铁 路 科 转 达 委 员 对 7 1 A 号 线 的 意 见 ， 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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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次 促 请 九 巴 尽 可 能 向 乘 客 提 供 更 多 车 资 优 惠 。  

 
 

X .  要 求 扩 阔 9 号 干 线 进 入 太 和 路 及 宝 雅 路 交 界 的 行 人 过 路 处 及 宝 雅 周 边 行 人 路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6 / 2 0 1 9 号 )  

 
1 2 0 .  叶 俊 杰 委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2 1 .  林 德 浩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题 述 行 人 过 路 处 目 前 有 足 够 位 置 供 行 人 使 用 。 由 于 该 路 口 位 处 交

通 命 脉 位 置 ， 难 以 封 路 或 腾 出 空 间 作 扩 阔 工 程 ， 因 此 进 行 工 程 有

一 定 难 度 。  

( i i )  因 应 委 员 反 映 宝 雅 路 部 分 行 人 路 相 对 较 窄 及 有 指 示 牌 阻 碍 行 人 路

的 情 况 ， 运 输 署 将 检 视 有 关 情 况 ， 研 究 可 如 何 改 善 。 不 过 ， 由 于

部 分 路 段 可 能 位 处 宝 雅 苑 的 范 围 内 ， 如 须 进 行 工 程 ， 署 方 需 要 与

宝 雅 苑 再 作 商 讨 。  

 
1 2 2 .  文 念 志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从 9号 干 线 进 入 大 埔 太 和 路 后 首 先 会 到 达 1个 灯 位 ， 车 辆 可 以 在 该

处 左 转 前 往 水 围 、 直 驶 前 往 翠 怡 花 园 或 右 转 前 往 太 和 商 场 。 由 于

车 辆 从 9号 干 线 驶 出 后 一 转 弯 便 到 达 该 灯 位 ，因 此 驾 驶 视 线 或 会 受

阻 ， 而 该 处 的 交 通 亦 经 常 挤 塞 。  

( i i )  留 意 到 由 该 路 口 步 行 往 水 围 的 市 民 大 多 不 会 使 用 上 述 行 人 过 路

处 ， 往 往 只 是 直 接 横 过 马 路 。 如 须 改 善 指 示 牌 的 位 置 ， 他 建 议 署

方 考 虑 利 用 宝 雅 苑 隔 音 屏 障 下 方 的 空 间 。  

 
1 2 3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水 围 的 居 民 曾 经 向 他 投 诉 上 述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范 围 较 窄 ，

空 间 甚 至 不 足 以 让 2 个 拿 伞 的 市 民 同 时 走 过 。 他 建 议 当 局 移 除 该 行 人 路 上 的

电 箱 、 指 示 牌 及 附 近 的 花 槽 ， 以 期 扩 阔 行 人 路 和 改 善 情 况 。 如 需 协 助 ， 他 请

相 关 部 门 联 络 他 ， 并 前 往 现 场 视 察 情 况 。  

 
1 2 4 .  林 德 浩 先 生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他 指 运 输 署 稍 后 会 到 场 视 察 ， 有 需 要 时 亦

会 与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。  

 
 
 
 

X I .  要 求 联 营 巴 士 线 提 供 换 乘 优 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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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7 / 2 0 1 9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 
1 2 5 .  梅 少 峰 委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2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” )早 前 就 委 员 的 文 件 提 交 书 面 回 复 ，

详 情 见 附 件 一 。  

 
1 2 7 .  马 芳 兰 女 士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运 输 署 将 继 续 促 请 巴 士 公 司 在 条 件 许 可 的

情 况 下 提 供 更 多 换 乘 优 惠 ， 以 及 研 究 提 供 更 多 巴 士 换 乘 组 合 。  

 
1 2 8 .  黄 子 健 先 生 表 示 ， 九 巴 现 时 在 大 老 山 隧 道 换 乘 站 提 供 过 海 路 线 (例 如 3 7 3
及 6 7 3 号 线 等 )的 换 乘 优 惠 ， 部 分 联 营 路 线 亦 在 东 区 海 底 隧 道 (“ 东 隧 ” )提 供

过 海 路 线 的 换 乘 优 惠 。 他 指 提 供 更 多 换 乘 优 惠 涉 及 额 外 财 政 负 担 ， 九 巴 必 须

慎 重 考 虑 。 不 过 ， 九 巴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保 留 作 日 后 的 参 考 。  

 
1 2 9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， 区 内 只 有 部 分 3 0 7 系 列 路 线 会 驶 经 东 隧 ， 其 他 路 线 如

7 4 X 及 7 5 X 号 线 等 均 使 用 大 老 山 隧 道 往 来 市 区 。乘 客 如 乘 搭 7 4 X 或 7 5 X 号 线

前 往 大 老 山 隧 道 换 乘 6 7 8 号 线 ， 需 要 支 付 共 2 7 . 1 元 的 车 资 ， 收 费 水 平 过 高 。

他 指 九 巴 早 前 曾 经 表 示 该 公 司 的 服 务 是 以 乘 客 的 需 求 为 先 ， 故 认 为 既 然 乘 客

有 换 乘 的 需 求 ， 九 巴 便 不 应 只 是 为 自 己 独 自 经 营 的 路 线 提 供 换 乘 优 惠 ， 应 该

延 伸 至 其 他 联 营 路 线 ， 让 乘 客 能 够 真 正 受 惠 。  

 
1 3 0 .  黄 子 健 先 生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他 解 释 说 ， 由 于 为 联 营 路 线 提 供 换 乘 优 惠

需 要 考 虑 2 间 巴 士 公 司 的 财 政 承 担 能 力 ， 九 巴 日 后 将 进 行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。  

 
 

X I I .  要 求 全 面 检 讨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8 / 2 0 1 9 号 )  

 
1 3 1 .  主 席 欢 迎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龙 运 ” )一 级 策 划 及 支 持 主 任 罗 耀 华 先 生

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1 3 2 .  周 炫 玮 议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3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龙 运 已 经 在 会 议 前 就 委 员 的 文 件 提 交 书 面 回 复 ，详 见 附 件 二 。 

 
 
 
 
1 3 4 .  罗 耀 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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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龙 运 一 直 密 切 监 察 E 4 1号 线 的 情 况 ，如 班 次 受 路 面 情 况 及 突 发 事 件

影 响 便 会 灵 活 调 配 。  

( i i )  龙 运 备 悉 委 员 对 A 4 7 X及 N A 4 7号 线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检 讨 改 善 服 务 是

否 可 行 ， 有 需 要 时 将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。  

 
1 3 5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补 充 说 ， 有 关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(不 论 E 线 或 A 线 )， 运 输 署 除 与

巴 士 公 司 商 讨 外 ， 亦 与 香 港 机 场 管 理 局 (“ 机 管 局 ” )检 讨 发 车 时 间 ， 以 照 顾

机 场 员 工 及 旅 客 的 乘 车 需 要 。 运 输 署 希 望 龙 运 能 够 因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研 究 如

何 优 化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安 排 。  

 
1 3 6 .  主 席 询 问 龙 运 能 否 提 供 E 4 1 及 A 4 7 X 号 线 在 2 0 1 9 年 上 半 年 的 客 量 数 据 ，

以 供 委 员 参 考 。  

 
1 3 7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委 员 在 上 次 会 议 上 向 龙 运 查 询 E 4 1 号 线 的 客 量 数 据 ，

故 他 希 望 龙 运 能 够 提 供 有 关 资 料 。 此 外 ， 随 着 通 宵 航 班 的 需 求 增 加 ， 乘 客 的

出 行 模 式 亦 有 所 改 变 。 他 表 示 早 前 曾 经 致 函 龙 运 ， 建 议 提 早 A 4 7 X 号 线 在 早

上 由 机 场 返 回 大 埔 的 服 务 时 间 ， 以 及 延 长 零 晨 来 往 大 埔 及 机 场 的 服 务 时 间 ，

故 希 望 龙 运 报 告 跟 进 情 况 。  

 
1 3 8 .  周 炫 玮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龙 运 提 供 上 述 营 运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改 动 N A 4 7号 线 的 行 车 路 线 是 相 对 较 容 易 改 善 服 务 的 做 法 。  

( i i i )  巴 士 小 组 现 时 没 有 龙 运 的 代 表 在 席 。 他 询 问 龙 运 能 否 派 员 出 席 往

后 的 巴 士 小 组 会 议 ， 以 便 深 入 讨 论 与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有 关 的 事 宜 。  

 
1 3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在 上 次 会 议 讨 论 E 4 1号 线 时 ，委 员 已 经 要 求 龙 运 提 供 该 路 线 的 客 量

数 据 。他 指 不 少 乘 客 反 映 E 4 1号 线 的 班 次 疏 落 及 有 脱 班 情 况 ，但 龙

运 只 以 书 面 回 复 称 路 面 运 作 正 常 ， 却 没 有 提 供 有 关 的 行 车 数 据 ，

故 他 对 此 感 到 失 望 。 他 希 望 龙 运 慎 重 考 虑 如 何 改 善 E 4 1号 线 的 服

务 ， 至 少 亦 要 把 班 次 还 原 到 每 2 0分 钟 一 班 。  

( i i )  他 认 为 大 埔 区 的 待 遇 不 及 北 区 ， 例 如 北 区 的 A 4 3号 线 (机 场 前 往 联

和 墟 方 向 )在 平 日 早 上 6时 3 0分 便 开 始 提 供 服 务 ，但 大 埔 区 的 A 4 7 X
号 线 则 在 早 上 1 0时 才 开 始 提 供 服 务 。  

 

TT_M5_20190712_SC p.29 



-  3 0  -  

 

( i i i )  就 运 输 署 刚 才 表 示 需 与 机 管 局 讨 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发 车 时 间 ， 他

认 为 有 欠 公 允 ， 否 则 大 埔 与 北 区 的 服 务 不 应 有 如 此 大 的 差 距 。 他

认 为 署 方 不 应 以 不 同 标 准 处 理 北 区 及 大 埔 区 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 否

则 对 大 埔 区 居 民 并 不 公 平 。  

 
1 4 0 .  胡 绰 谦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分 享 亲 身 经 历 ， 指 自 己 曾 经 在 零 晨 1 2时 左 右 飞 抵 香 港 ， 但 赶 至

N A 4 7号 线 的 车 站 时 已 错 过 班 次 。不 过 ，他 留 意 到 身 旁 前 往 北 区 的

N A 4 3号 线 却 仍 然 提 供 服 务 ， 服 务 时 间 直 至 零 晨 1时 许 。 他 认 为 在

日 间 即 使 错 过 A线 的 班 次 ，乘 客 仍 可 改 乘 E线 前 往 目 的 地 ，但 在 零

晨 时 份 乘 客 主 要 使 用 通 宵 路 线 ， 根 本 没 有 选 择 。 因 应 龙 运 在 书 面

回 复 中 建 议 乘 客 可 在 深 宵 时 段 选 乘 N 4 2 A 号 线 前 往 大 埔 ， 他 指

N 4 2 A与 N A 4 7号 线 的 发 车 时 间 相 距 只 是 5分 钟 ， 赶 不 及 乘 搭 N A 4 7
号 线 的 乘 客 亦 难 以 赶 及 N 4 2 A号 线 ， 因 此 对 龙 运 的 回 复 感 到 不 满 。 

( i i )  他 曾 经 乘 搭 早 上 出 发 的 航 班 ，需 要 在 清 晨 6时 许 到 达 机 场 ，但 N A 4 7
的 班 次 时 间 同 样 未 能 配 合 。 他 指 零 晨 时 份 的 航 班 日 渐 普 遍 ， 希 望

龙 运 能 够 照 顾 乘 客 的 出 行 需 要 ， 适 当 调 整 通 宵 机 场 巴 士 的 服 务 。

此 外 ，他 指 现 时 A 4 7 X号 线 在 早 上 1 0时 才 提 供 由 机 场 返 回 大 埔 的 服

务 ， 故 希 望 龙 运 能 够 增 加 班 次 ， 提 早 服 务 时 间 。  

 
1 4 1 .  主 席 要 求 龙 运 在 下 次 会 议 提 供 E 4 1 及 A 4 7 X 号 线 的 客 量 数 据 ， 让 委 员 了

解 该 2 条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的 载 客 情 况 。 他 同 意 需 要 提 早 A 4 7 X 号 线 由 机 场 前 往

大 埔 的 服 务 时 间 ， 亦 需 调 整 N A 4 7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。  

 
1 4 2 .  谭 荣 勋 议 员 同 意 需 要 全 面 检 讨 大 埔 区 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 不 过 ， 他 指 区 内

现 时 没 有 巴 士 路 线 直 达 港 珠 澳 大 桥 香 港 口 岸 ， 故 居 民 需 要 乘 坐 E 4 1 或 A 4 7 X
号 线 换 乘 其 他 路 线 才 可 到 达 该 处 ，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。 就 此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运 输 署

日 后 以 什 么 方 式 提 供 往 来 大 埔 及 港 珠 澳 大 桥 香 港 口 岸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例 如 将 会

增 加 A 4 7 X 号 线 的 车 站 或 直 接 开 办 新 路 线 等 。 如 欲 全 面 检 讨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

他 认 为 应 该 一 并 考 虑 上 述 问 题 。  

 
1 4 3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， 深 宵 时 份 回 港 的 富 亨 居 民 如 不 乘 坐 的 士 ， 需 要 先 行 乘

搭 通 宵 巴 士 前 往 尖 沙 咀 或 红 磡 一 带 ，再 换 乘 N 2 7 1 号 线 返 回 大 埔 ，车 程 需 要 三

个 多 小 时 ， 请 署 方 及 龙 运 备 悉 。  

 
1 4 4 .  文 念 志 委 员 批 评 政 府 官 员 及 龙 运 未 有 体 恤 民 情 和“ 离 地 ”，加 上 近 日 社 会

气 氛 欠 佳 ， 如 再 敷 衍 应 对 居 民 的 要 求 ， 例 如 建 议 大 埔 区 居 民 改 乘 N 4 2 A 号 线

而 不 改 善 N A 4 7 号 线 的 服 务 ， 后 果 将 不 堪 设 想 。 他 指 委 员 在 上 次 会 议 已 经 要

求 龙 运 提 供 客 量 数 据 ， 但 龙 运 在 是 次 会 议 不 但 没 有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， 更 未 有 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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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响 应 要 求 ， 对 此 他 深 感 不 满 ， 亦 批 评 署 方 的 处 事 手 法 官 僚 。  

 
1 4 5 .  罗 耀 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由 于 客 量 数 据 属 于 商 业 敏 感 数 据 ， 龙 运 未 能 公 开 让 委 员 查 阅 ， 希

望 委 员 理 解 。 不 过 ， 龙 运 将 与 运 输 署 检 视 数 据 ， 以 检 讨 大 埔 区 机

场 巴 士 路 线 的 营 运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就 委 员 希 望 提 早 A 4 7 X号 线 由 机 场 前 往 大 埔 的 服 务 时 间 ，龙 运 备 悉

有 关 意 见 ，但 由 于 现 时 头 班 车 (早 上 1 0时 0 5分 开 出 )的 载 客 量 不 高 ，

因 此 暂 时 未 能 进 一 步 提 早 头 班 车 的 服 务 时 间 。 龙 运 将 继 续 留 意

A 4 7 X号 线 的 客 量 ， 并 适 时 检 讨 提 早 头 班 车 的 时 间 是 否 可 行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每 个 地 区 的 人 口 及 乘 客 量 分 布 不 同 ， 因 此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安

排 亦 各 有 不 同 。 龙 运 将 因 应 营 运 情 况 及 客 量 分 布 ， 适 当 投 放 资 源

以 配 合 实 际 的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有 关 E 4 1号 线 的 班 次 准 绳 度 问 题 ，龙 运 一 直 根 据 运 输 署 核 准 的 服 务

详 情 表 载 述 的 时 间 提 供 服 务 。龙 运 将 密 切 留 意 情 况 ，适 时 检 讨 E 4 1
号 线 的 行 车 时 间 表 。  

( v )  有 关 N A 4 7及 N 4 2 A号 线 服 务 时 间 过 于 接 近 的 情 况 ， 龙 运 将 检 讨 调

整 服 务 时 间 是 否 可 行 。  

( v i )  A 4 7 X或 E 4 1号 线 的 乘 客 目 前 可 在 青 马 大 桥 收 费 广 场 或 机 场 二 号 客

运 大 楼 (只 限 A 4 7 X号 线 )换 乘 A 3 1、A 3 3 X、A 3 6或 A 4 1号 线 前 往 港 珠

澳 大 桥 香 港 口 岸 。 龙 运 将 与 运 输 署 继 续 检 视 有 关 服 务 ， 并 协 调 口

岸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安 排 。  

( v i i )  至 于 深 宵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 除 N A 4 7号 线 外 ， 乘 客 亦 可 在 机 场 乘 搭

N A 4 0号 线 前 往 沙 田 市 中 心 换 乘 N 2 7 1号 线 返 回 大 埔 ，乘 客 如 采 用 这

个 乘 车 组 合 亦 可 享 受 换 乘 优 惠 。  

 
1 4 6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，运 输 署 一 直 与 龙 运 及 机 管 局 商 讨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安 排 ，

以 兼 顾 机 场 员 工 及 旅 客 的 乘 车 需 要 ，以 及 在 A 线 和 E 线 的 服 务 之 间 取 得 平 衡 。

另 一 方 面 ， 署 方 将 与 龙 运 检 视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时 间 ，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上

回 复 。  

 
1 4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以 往 讨 论 A 4 7 X 号 线 的 修 订 方 案 时 ， 龙 运 亦 有 向 委 员 会 提 供

相 关 的 客 量 数 据 作 为 调 整 服 务 的 参 考 ， 加 上 E 4 1 及 A 4 7 X 号 线 都 不 是 联 营 路

线 ， 因 此 他 不 理 解 龙 运 现 在 为 何 拒 绝 委 员 会 的 要 求 提 供 相 关 的 客 量 数 据 ， 故

询 问 运 输 署 是 否 亦 认 同 龙 运 的 做 法 。 他 补 充 说 ， A 4 7 X 号 线 开 办 至 今 已 约 2
年 ， 目 前 是 适 当 时 候 一 并 检 讨 E 4 1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就 此 ， 他 再 次 要 求 龙 运 提 供

上 述 2 条 路 线 在 2 0 1 9 年 上 半 年 的 客 量 数 据 ，并 因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研 究 如 何 改 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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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务 。  

 
1 4 8 .  罗 晓 枫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龙 运 过 往 在 委 员 会 讨 论 A 4 7 X号 线 时 都 曾 经 披 露 有 关 资 料 ，而 九 巴

日 常 亦 会 按 照 委 员 的 要 求 提 供 其 他 路 线 的 客 量 数 据 以 作 参 考 ， 因

此 他 亦 不 理 解 龙 运 现 在 为 何 拒 绝 提 供 E 4 1 及 A 4 7 X 号 线 的 客 量 数

据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龙 运 以 什 么 准 则 厘 定 何 时 可 以 披 露 这 些 数 据 。 他 补 充 说 ， 委

员 现 时 要 求 龙 运 提 供 的 数 据 ， 只 不 过 是 路 线 的 最 高 及 平 均 载 客 量

等 简 单 数 据 ， 而 不 是 路 线 的 每 日 营 运 数 据 ， 希 望 龙 运 备 悉 。  

( i i i )  因 应 龙 运 表 示 A 4 7 X号 线 头 班 车 的 载 客 量 不 足 ，他 认 为 这 是 正 常 现

象 ， 因 为 头 班 车 在 早 上 1 0时 才 提 供 服 务 ， 已 经 过 了 机 场 早 上 最 繁

忙 的 时 段 。 他 认 为 目 前 的 状 况 似 是 委 员 协 助 龙 运 招 揽 生 意 ， 而 龙

运 却 没 有 主 动 调 整 服 务 以 配 合 乘 客 的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深 宵 巴 士 服 务 不 应 只 得 一 两 个 班 次 。 龙 运 如 认 为 目 前 的 状 况 不 适

宜 加 强 服 务 ， 亦 需 要 说 明 原 因 ， 不 应 只 是 敷 衍 响 应 。 他 指 龙 运 曾

经 在 上 次 会 议 表 示 要 改 善 与 议 会 的 沟 通 ， 故 认 为 重 复 响 应 是 毫 无

意 义 的 。  

 
1 4 9 .  胡 绰 谦 委 员 对 于 龙 运 在 书 面 回 复 中 指 要 按 照 大 埔 区 的 人 口 制 订 适 切 的 服

务 水 平 感 到 愤 怒 。他 引 述 2 0 1 6 年 中 期 人 口 普 查 统 计 报 告 的 资 料 ，指 北 区 及 大

埔 区 的 人 口 分 别 为 31 5  2 7 0 人 及 3 0 3  9 2 6 人 ，但 北 区 及 大 埔 区 的 深 宵 机 场 巴 士

服 务 却 分 别 有 每 晚 4 班 及 每 晚 1 班 ， 可 见 2 区 的 服 务 水 平 相 距 甚 远 ， 因 此 他

认 为 “ 根 据 人 口 制 订 适 切 的 服 务 水 平 ” 这 句 说 话 完 全 站 不 住 脚 ， 希 望 龙 运 认

真 对 待 委 员 就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作 出 的 提 问 。  

 
1 5 0 .  周 炫 玮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认 为 龙 运 不 尊 重 议 会 ， 响 应 亦 极 为 敷 衍 。 他 指 以 往 从 未 有 巴 士 公

司 表 示 客 量 数 据 是 商 业 机 密 ， 而 委 员 亦 只 能 依 赖 巴 士 公 司 提 供 的

资 料 作 为 讨 论 时 的 参 考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如 巴 士 公 司 拒 绝 提 供 这 些 基 本 数 据 ， 委 员 将 难 以 响 应 居 民 的 查 询

和 处 理 与 巴 士 路 线 有 关 的 事 宜 ， 而 委 员 会 亦 无 须 再 讨 论 与 巴 士 有

关 的 事 宜 。  

( i i i )  再 次 询 问 龙 运 会 否 派 员 出 席 往 后 的 巴 士 小 组 会 议 ， 与 成 员 讨 论 有

关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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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1 .  任 启 邦 议 员 同 意 主 席 及 其 他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每 当 巴 士 公 司 要 求

开 办 或 终 止 某 些 路 线 时 ， 便 主 动 提 供 数 据 以 解 释 他 们 的 做 法 。 相 反 ， 当 委 员

要 求 增 加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时 ， 龙 运 却 以 商 业 机 密 作 借 口 拒 绝 提 供 数 据 ， 实 在 难

以 令 委 员 信 服 。 他 希 望 龙 运 的 与 会 代 表 向 公 司 反 映 委 员 的 要 求 ， 让 委 员 会 能

够 在 有 数 据 支 持 的 情 况 下 提 出 要 求 及 建 议 。  

 
1 5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认 同 主 席 的 意 见 ， 认 为 龙 运 的 响 应 荒 谬 及 不 负 责 任 。 他 强 调

委 员 会 只 是 要 求 龙 运 提 供 简 单 的 数 据 ， 当 中 不 涉 及 任 何 个 人 私 隐 资 料 ， 因 此

不 理 解 这 些 数 据 为 何 属 于 商 业 机 密 。 此 外 ， 龙 运 刚 才 解 释 由 于 A 4 7 X 号 线 前

往 大 埔 的 头 班 车 载 客 量 不 高 ， 故 不 会 提 早 服 务 时 间 ， 他 反 问 这 是 否 代 表 A 4 3
号 线 的 首 数 班 车 都 出 现 满 载 情 况 。 他 认 为 龙 运 首 先 要 提 早 服 务 时 间 ， 才 可 真

正 知 道 该 段 时 间 有 没 有 乘 客 需 求 ， 而 委 员 经 常 与 北 区 比 较 的 原 因 ， 是 由 于 北

区 与 大 埔 人 口 相 若 ， 但 北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却 较 大 埔 多 。 他 以 N A 4 3 号 线 为 例 ，

龙 运 每 晚 提 供 6 班 往 返 北 区 及 机 场 的 通 宵 班 次 ( 3 去 3 返 )，但 N A 4 7 号 线 却 只

有 2 班 ( 1 去 1 返 )，故 认 为 是 厚 此 薄 彼 的 做 法 。他 强 调 大 埔 区 居 民 同 样 有 工 作

及 旅 游 需 要 前 往 机 场 ， 故 促 请 龙 运 公 平 对 待 大 埔 区 的 居 民 。  

 
1 5 3 .  文 念 志 委 员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了 解 巴 士 路 线 载 客 量 低 的 原 因 ， 往 往

是 由 于 路 线 的 设 计 不 吸 引 所 致 。 他 不 理 解 龙 运 为 何 不 愿 意 尝 试 提 早 A 4 7 X 号

线 (机 场 前 往 大 埔 )的 服 务 时 间 ， 更 以 商 业 机 密 为 借 口 拒 绝 提 供 客 量 数 据 。 他

指 委 员 正 协 助 居 民 反 映 区 内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不 足 的 意 见 ， 加 上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

的 做 法 厚 此 薄 彼 ， 在 处 理 大 埔 区 及 北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时 存 在 双 重 标 准 ， 因 此 他

希 望 主 席 能 够 协 助 反 映 意 见 。  

 
1 5 4 .  罗 耀 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澄 清 他 刚 才 所 指 的 商 业 机 密 是 各 条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的 载 客 量 。 如 委

员 希 望 了 解 有 关 路 线 的 载 客 率 ， 龙 运 可 以 在 会 议 后 研 究 应 该 以 什

么 方 式 提 供 这 些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龙 运 将 因 应 机 场 航 班 的 分 布 及 实 际 乘 客 需 要 ，检 视 提 早 A 4 7 X号 线

的 服 务 (机 场 前 往 大 埔 方 向 )时 间 是 否 可 行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龙 运 将 与

运 输 署 商 讨 有 关 事 宜 。  

 
1 5 5 .  主 席 重 申 ，希 望 龙 运 可 以 在 下 次 会 议 提 供 E 4 1、A 4 7 X 及 N A 4 7 号 线 在 2 0 1 9
年 上 半 年 的 客 量 数 据 以 及 改 善 服 务 的 方 法 ， 并 表 示 龙 运 亦 可 以 考 虑 出 席 下 次

巴 士 小 组 会 议 以 跟 进 事 宜 。  

 
1 5 6 .  罗 耀 华 先 生 响 应 表 示 龙 运 将 跟 进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此 外 ， 如 委 员 有 任 何 提 案

需 要 龙 运 响 应 ， 龙 运 都 乐 意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TT_M5_20190712_SC p.33 



-  3 4  -  

 

1 5 7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据 他 理 解 ， 委 员 在 半 年 内 不 得 再 次 在 委 员 会 提 出 已 经

讨 论 的 议 题 ， 因 此 他 未 能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提 出 相 同 议 案 ， 加 上 委 员 会 有 很 多 其

他 交 通 及 运 输 相 关 事 宜 需 要 讨 论 ， 因 此 他 不 希 望 浪 费 太 多 时 间 讨 论 区 内 的 机

场 巴 士 服 务 。 他 认 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相 关 事 宜 可 在 巴 士 小 组 会 议 上 详 细 讨 论 ，

并 询 问 龙 运 为 何 不 能 派 员 出 席 巴 士 小 组 会 议 。  

 
1 5 8 .  主 席 建 议 直 接 把 题 述 事 宜 交 由 巴 士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。 他 请 秘 书 在 会 议 后 联

络 龙 运 以 作 安 排 。  

 
1 5 9 .  文 念 志 委 员 询 问 主 席 会 否 协 助 他 向 运 输 署 反 映 意 见 。  

 
1 6 0 .  主 席 响 应 说 ， 委 员 已 经 在 会 议 上 发 表 意 见 ， 而 他 亦 已 经 处 理 是 项 议 题 。

有 关 文 念 志 委 员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他 建 议 在 会 议 后 另 行 处 理 。  

 
 

XIII.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9 年 5 月 10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9 / 2 0 1 9 号 )  

 
(一 )  要 求 于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 

 
1 6 1 .  张 伟 锋 先 生 报 告 ，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(“ 食 卫 局 ” )将 会 在 安 埔 路 多 层 停 车 场

旁 边 的 空 地 兴 建 1 所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， 而 运 输 署 与 局 方 现 正 磋 商 该 中 心 日 后 提

供 的 泊 车 位 数 目 。  

 
1 6 2 .  张 国 慧 委 员 指 大 埔 区 的 泊 车 位 供 不 应 求 ， 令 驾 驶 人 士 不 敢 在 周 末 驾 车 前

往 大 埔 墟 一 带 。 他 希 望 了 解 上 述 停 车 场 日 后 大 约 可 以 容 纳 多 少 车 辆 ， 以 便 向

居 民 交 代 。  

 
1 6 3 .  梅 少 峰 委 员 知 悉 运 输 署 计 划 利 用 安 埔 路 多 层 停 车 场 旁 边 的 空 地 作 临 时 停

车 场 之 用 ， 并 希 望 进 一 步 了 解 署 方 将 何 时 进 行 招 标 等 工 作 。 他 补 充 说 ， 安 埔

路 的 多 层 停 车 场 会 在 本 年 9 月 底 关 闭 以 进 行 装 修 工 程 ， 届 时 该 区 将 会 减 少 数

百 个 泊 车 位 ， 如 署 方 不 尽 快 开 放 上 述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他 相 信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的 交

通 将 更 为 恶 劣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的 违 泊 情 况 严 重 ， 特 别 是 安 邦 路 近 香 港

赛 马 会 投 注 站 的 位 置 ， 违 泊 车 辆 泊 满 道 路 两 旁 ， 导 致 交 通 水 泄 不 通 。 就 此 ，

他 对 运 输 署 目 前 仍 未 公 布 临 时 停 车 场 的 具 体 资 料 (例 如 泊 车 位 数 目 等 )感 到 不

满 ， 并 担 心 后 果 不 堪 设 想 。  

 
 
 
 

TT_M5_20190712_SC p.34 



-  3 5  -  

 

1 6 4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在 刚 过 去 的 会 议 上 曾 经 讨 论 在 安 埔 路

用 地 兴 建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的 事 宜 ， 当 时 有 委 员 建 议 在 大 楼 的 地 底 位 置 兴 建 智 能

停 车 场 ， 而 食 卫 局 随 后 回 复 表 示 将 转 达 有 关 意 见 。 他 希 望 向 运 输 署 了 解 目 前

的 具 体 情 况 为 何 。  

 
1 6 5 .  张 伟 锋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关 安 埔 路 多 层 停 车 场 旁 边 的 空 地 是 否 用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他 暂 时

未 能 提 供 有 关 资 料 。 由 于 申 请 该 政 府 土 地 作 临 时 用 途 的 相 关 事 宜

由 大 埔 地 政 处 (“ 地 政 处 ” )负 责 ， 因 此 该 处 可 能 掌 握 较 多 有 关 上

述 用 地 的 资 料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需 要 留 意 周 边 的 交 通 情 况 ， 例 如 附 近 有 没 有 违 泊 问 题 或 泊

车 位 的 改 变 等 ， 从 而 订 出 上 述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日 后 应 该 提 供 的 泊 车

位 数 目 。 此 外 ， 由 于 食 卫 局 在 该 中 心 预 留 多 少 空 间 作 停 车 场 之 用

亦 会 影 响 泊 车 位 数 目 的 上 限 ， 因 此 运 输 署 未 能 提 供 该 项 目 的 泊 车

位 数 据 。  

( i i i )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， 如 相 关 部 门 或 发 展 商 计 划 在 项 目 中 引 入 特 别 的 泊

车 设 施 (例 如 智 能 停 车 场 )， 他 们 可 以 向 运 输 署 提 出 申 请 ， 以 作 跟

进 。 因 应 委 员 建 议 在 上 述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项 目 中 增 设 智 能 停 车 场 ，

运 输 署 将 会 向 项 目 的 负 责 部 门 转 达 意 见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将 从 交 通 角 度 建 议 项 目 的 泊 车 位 数 目 ， 但 负 责 兴 建 的 部 门

亦 需 考 虑 其 他 因 素 ，例 如 停 车 场 的 面 积 、楼 底 高 度 及 抽 风 限 制 等 ，

方 可 订 出 最 终 的 泊 车 位 数 目 。 他 希 望 尽 快 再 次 与 食 卫 局 商 讨 ， 以

便 向 委 员 会 提 供 进 一 步 数 据 。  

 
1 6 6 .  梅 少 峰 委 员 强 调 安 埔 路 附 近 的 违 泊 问 题 非 常 严 重 ， 因 此 他 提 醒 署 方 在 制

订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日 后 的 泊 车 位 数 目 时 必 须 多 加 考 虑 。 此 外 ， 由 于 安 埔 路 附 近

有 不 少 住 宅 楼 宇 ， 附 近 亦 有 1 个 多 层 停 车 场 ， 因 此 他 建 议 署 方 慎 重 考 虑 综 合

医 疗 中 心 停 车 场 的 出 入 口 位 置 ， 以 免 安 邦 路 一 带 出 现 严 重 交 通 挤 塞 。 他 具 体

建 议 署 方 在 停 车 场 面 向 大 元 邨 的 一 方 增 设 出 入 口 ， 让 车 辆 无 须 驶 经 大 埔 中 心

便 可 驶 进 停 车 场 ， 以 期 减 低 对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响 。  

 
1 6 7 .  邓 铭 泰 议 员 指 食 卫 局 目 前 对 于 在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兴 建 多 少 层 停 车 场 都 未 有

定 案 ，认 为 本 委 员 会 就 该 项 目 的 泊 车 位 数 目 展 开 讨 论 是 言 之 过 早 。另 一 方 面 ，

他 指 委 员 会 在 早 前 的 会 议 上 一 直 跟 进 一 些 改 善 泊 车 问 题 的 中 短 期 措 施 ， 例 如

建 议 运 输 署 利 用 天 桥 底 位 置 加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以 及 推 出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， 让 驾

驶 人 士 通 过 程 序 入 表 等 ， 故 是 次 会 议 亦 应 集 中 讨 论 这 些 措 施 。  

 
 

TT_M5_20190712_SC p.35 



-  3 6  -  

 

1 6 8 .  关 永 业 议 员 指 安 埔 路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项 目 仍 在 非 常 初 步 的 阶 段 ， 因 此 运

输 署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该 处 将 会 提 供 泊 车 位 就 如“ 远 期 楼 花 ”，未 能

在 短 期 内 解 决 泊 车 位 供 应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大 埔 区 议 员 早 前 与 运 输 及

房 屋 局 局 长 会 面 时 ， 曾 经 提 出 在 区 内 的 闲 置 土 地 上 兴 建 临 时 的 多 层 泊 架 ， 而

局 长 亦 表 示 可 以 考 虑 ， 因 此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研 究 这 些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， 藉 此 在 短

期 内 增 加 泊 车 位 的 供 应 。 他 感 谢 署 方 报 告 增 加 泊 车 位 供 应 的 长 期 措 施 ， 但 认

为 署 方 更 应 推 出 短 期 措 施 纾 缓 现 时 泊 车 位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 

 
1 6 9 .  张 伟 锋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通 常 采 用 小 路 而 非 大 路 作 为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。 由 于 安 埔 路 的

用 地 位 处 南 运 路 旁 ， 如 不 在 安 埔 路 或 安 邦 路 设 置 停 车 场 入 口 ， 便

需 要 在 南 运 路 设 置 ， 从 交 通 角 度 来 说 并 不 理 想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一 直 研 究 方 法 增 加 短 中 期 的 泊 车 位 供 应 。 短 期 措 施 方 面 ， 署

方 一 直 在 区 内 物 色 合 适 位 置 增 加 路 旁 泊 车 位 ，但 承 认 有 一 定 难 度 。

中 期 措 施 方 面 ， 委 员 会 早 前 亦 曾 经 讨 论 在 区 内 引 入 新 式 泊 车 设 施

是 否 可 行 ， 以 增 加 泊 车 位 的 供 应 。 他 指 署 方 现 正 在 不 同 试 点 推 行

先 导 计 划 ， 以 检 视 各 类 新 式 泊 车 设 施 的 成 效 。 就 上 述 的 中 短 期 措

施 而 言 ，由 于 暂 时 未 有 新 的 进 展 ，因 此 他 未 有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报 告 。 

( i i i )  在 天 桥 底 位 置 加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需 要 不 少 空 间 ， 亦 须 兼 顾 驾 驶 人 士

进 出 这 些 地 方 时 视 线 会 否 受 阻 ，因 此 能 够 落 实 的 机 会 不 大 。不 过 ，

署 方 仍 会 尽 力 物 色 地 点 加 设 路 旁 泊 车 位 、 咪 表 泊 车 位 及 晚 间 泊 车

位 等 。  

 
1 7 0 .  主 席 补 充 梅 少 峰 委 员 刚 才 的 发 言 ， 指 他 的 意 思 是 日 后 的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停

车 场 入 口 不 要 设 在 安 邦 路 或 南 运 路 ， 而 要 设 在 安 埔 路 ， 以 避 免 与 附 近 的 多 层

停 车 场 使 用 同 一 段 道 路 作 为 出 入 口 ， 减 少 车 辆 互 相 争 路 的 情 况 。  

 
1 7 1 .  邓 铭 泰 议 员 重 申 ，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项 目 的 规 划 仍 在 初 步 阶 段 ， 不 必 急 于 在

现 阶 段 讨 论 。 至 于 在 短 中 期 增 加 泊 车 位 的 供 应 方 面 ， 他 请 署 方 继 续 物 色 位 置

增 加 泊 车 位 ， 但 希 望 署 方 特 别 关 注 货 车 泊 车 位 不 足 的 问 题 ， 因 为 现 时 的 货 车

泊 车 位 大 多 为 晚 上 11 时 至 翌 日 上 午 7 时 的 路 旁 泊 车 位 ，如 货 车 司 机 需 要 在 早

上 7 时 驾 车 离 开 ， 除 了 影 响 司 机 的 作 息 ， 亦 会 影 响 清 晨 时 份 的 路 面 交 通 。 因

应 署 方 提 出 在 天 桥 底 位 置 增 加 泊 车 位 的 限 制 众 多 ， 他 指 货 车 泊 车 位 的 要 求 相

对 较 低 ， 即 使 位 置 较 为 偏 远 亦 可 接 受 ， 故 促 请 署 方 在 积 极 增 加 一 般 车 辆 的 泊

车 位 时 ， 亦 须 增 加 货 车 泊 车 位 的 供 应 。  

 
 
 
1 7 2 .  关 永 业 议 员 建 议 运 输 署 日 后 参 与 安 埔 路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的 规 划 时 ， 不 妨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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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关 部 门 反 映 委 员 在 交 通 方 面 的 忧 虑 。 不 过 ， 他 对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设 在 安 埔 路

的 建 议 有 保 留 ， 因 为 每 逢 周 末 南 运 路 进 入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的 交 通 都 非 常 挤 塞 ，

因 此 在 安 埔 路 设 置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的 影 响 未 必 较 在 安 邦 路 设 置 出 入 口 的 影 响 轻

微 。 他 请 运 输 署 多 加 考 虑 不 同 方 案 ， 小 心 衡 量 在 哪 处 设 置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更 为

合 适 。  

 
1 7 3 .  区 镇 濠 委 员 表 示 ， 他 的 忧 虑 与 关 永 业 议 员 相 同 ， 表 示 假 日 期 间 安 埔 路 的

交 通 甚 为 挤 塞 ， 不 少 车 辆 甚 至 占 用 安 埔 路 的 巴 士 线 等 候 左 转 前 往 安 邦 路 ， 因

此 在 安 埔 路 设 置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或 会 令 车 辆 倒 塞 至 南 运 路 一 带 。  

 
1 7 4 .  张 伟 锋 先 生 表 示 ， 食 卫 局 进 行 工 程 时 将 研 究 综 合 医 疗 中 心 停 车 场 的 出 入

口 应 该 设 在 什 么 位 置 ，而 运 输 署 亦 已 经 备 悉 委 员 在 这 方 面 的 意 见 。他 补 充 说 ，

在 安 埔 路 或 安 邦 路 设 置 停 车 场 都 需 要 考 虑 不 同 因 素 ， 例 如 在 安 埔 路 设 置 停 车

场 出 入 口 ， 署 方 需 要 考 虑 车 龙 会 否 倒 塞 至 南 运 路 。  

 
1 7 5 .  主 席 询 问 申 请 上 述 用 地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用 途 应 由 哪 个 部 门 提 出 。  

 
1 7 6 .  张 伟 锋 先 生 表 示 ， 地 政 处 可 以 在 批 租 土 地 作 临 时 用 途 方 面 提 供 资 料 。  

 
1 7 7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补 充 说 ， 地 政 处 早 前 已 经 完 成 批 租 土 地 的 程 序 ， 现 正 等 待 招

标 工 作 结 束 以 选 出 临 时 停 车 场 的 营 运 商 。  

 
 
(二 )  要 求 在 广 进 街 加 油 站 旁 加 设 的 士 站 连 上 盖  

 
1 7 8 .  潘 欢 愉 女 士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在 本 年 初 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向
地 政 处 提 供 上 述 工 程 所 需 用 地 的 资 料 ， 以 便 地 政 处 处 理 转 移 地 权 的 申 请 。 地

政 处 及 后 在 本 年 4 月 及 5 月 就 新 草 拟 的 地 界 图 征 询 相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。 运 输 署

已 经 向 地 政 处 提 供 意 见 ， 现 正 等 候 地 政 处 处 理 有 关 申 请 。  

 
1 7 9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9 月 将 举 行 本 届 区 议 会 任 期 内 最 后 一 次 交 运 会 会 议 ，

然 后 区 议 会 便 会 暂 停 运 作 。 为 了 让 上 述 工 程 在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期 间 能 够 继 续

进 行 ，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加 快 进 度 ， 如 有 需 要 征 求 委 员 会 同 意 的 事 宜 ， 亦 须 赶 及

在 9 月 的 会 议 提 出 ， 以 免 延 误 。  

 
1 8 0 .  潘 欢 愉 女 士 表 示 ， 她 将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康 文 署 及 地 政 处 查 询 上 述 申 请 的 最

新 进 展 ， 并 回 复 胡 副 主 席 。  

 
 
1 8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虽 然 下 次 会 议 是 本 届 区 议 会 任 期 内 最 后 一 次 交 运 会 会 议 ，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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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于 胡 副 主 席 是 当 区 区 议 员 ， 故 建 议 他 在 会 议 外 继 续 与 部 门 跟 进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 
(三 )  关 注 大 埔 区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 

 
1 8 2 .  萧 伟 琨 先 生 报 告 ， 有 关 宝 乡 街 的 交 通 改 善 方 案 ， 路 政 署 早 前 收 到 房 屋 署

及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的 反 对 意 见 。 路 政 署 其 后 已 经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，

如 上 述 部 门 同 意 有 关 方 案 ， 路 政 署 便 会 申 请 工 程 许 可 证 ， 并 尽 快 展 开 工 程 。  

 
1 8 3 .  傅 建 朝 先 生 报 告 ， 大 埔 警 区 在 2 0 1 9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间 合 共 发 出 1 9  4 8 2
张 违 例 泊 车 定 额 罚 款 告 票 。  

 
1 8 4 .  姚 钧 豪 委 员 表 示 ， 警 方 早 前 成 立 特 别 小 队 专 门 负 责 处 理 违 泊 事 宜 ， 成 效

显 著 ， 值 得 表 扬 。 不 过 ， 他 认 为 小 队 人 手 不 足 的 问 题 值 得 关 注 。 他 讲 述 在 本

年 6 月 11 日 观 察 所 得 的 情 况 ，指 当 日 有 2 名 警 员 在 未 有 发 生 任 何 事 情 的 情 况

下 ， 在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逗 留 超 过 4 小 时 仍 未 离 去 ， 期 间 曾 经 在 大 埔 广 场 2 楼 观

察 市 民 阻 街 的 情 况 。 他 询 问 警 方 为 何 有 如 此 警 力 观 察 阻 街 问 题 ， 却 没 有 人 手

处 理 违 泊 车 辆 ， 质 疑 是 否 由 于 阻 街 属 于 政 治 事 件 ， 而 警 方 处 理 政 治 事 件 凌 驾

于 处 理 一 般 民 生 事 宜 。  

 
1 8 5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， 他 在 上 次 会 议 已 经 指 出 每 逢 假 日 有 不 少 车 辆 停 泊 在 宝

湖 里 (近 王 少 清 家 庭 医 学 中 心 位 置 )两 旁 ， 及 后 情 况 稍 为 好 转 ， 但 近 日 情 况 又

再 次 恶 化 。 他 指 该 处 有 大 埔 中 心 三 期 及 富 盈 门 的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， 加 上 路 面 的

违 泊 问 题 严 重 ， 令 救 护 车 无 法 驶 往 王 少 清 家 庭 医 学 中 心 ， 故 认 为 警 方 需 要 认

真 处 理 问 题 。  

 
1 8 6 .  胡 耀 昌 委 员 表 示 ， 警 方 在 本 年 3 月 至 4 月 期 间 曾 经 严 厉 打 击 达 运 路 非 专

营 巴 士 上 落 客 区 的 违 泊 情 况 ，包 括 在 早 上 繁 忙 时 段 派 出 警 车 及 警 员 到 场 执 法 ，

但 最 近 2 个 月 的 执 法 力 度 有 所 减 少 ， 因 此 希 望 了 解 个 中 原 因 。  

 
1 8 7 .  陈 蔚 嘉 委 员 表 示 ， 每 逢 周 五 及 周 末 都 有 特 别 多 的 车 辆 停 泊 在 福 和 路 ， 部

分 更 阻 挡 消 防 通 道 出 入 口 ， 或 会 影 响 紧 急 车 辆 救 援 服 务 ， 希 望 警 方 研 究 处 理

办 法 。  
 

1 8 8 .  区 镇 濠 委 员 指 自 己 在 本 年 6 月 初 曾 经 驾 车 经 过 颂 雅 路 ， 留 意 到 当 时 的 违

泊 问 题 严 重 (尤 其 是 近 南 坑 车 房 一 带 )，因 此 致 电 大 埔 警 署 报 案 室 报 案 。不 过 ，

虽 然 他 当 时 曾 经 多 次 致 电 不 同 的 警 方 人 员 反 映 问 题 ， 但 接 近 6 个 小 时 后 警 方

仍 未 派 员 到 场 处 理 上 址 的 违 泊 车 辆 。 对 于 警 方 表 示 区 内 多 处 出 现 违 泊 情 况 ，

他 表 示 理 解 ， 但 无 法 接 受 当 天 报 案 后 接 近 6 小 时 仍 然 未 有 警 员 处 理 颂 雅 路 的

违 泊 问 题 。 他 希 望 警 方 多 加 留 意 有 关 情 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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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9 .  文 念 志 委 员 理 解 警 方 的 人 手 有 限 ，亦 明 白 不 同 岗 位 的 警 员 有 不 同 的 职 责 ，

但 他 指 本 年 6 月 11 日 看 到 有 约 1 0 名 警 员 在 大 埔 广 场 近 花 菓 山 小 食 店 位 置 花

了 近 4 小 时 处 理 一 些 状 况 ， 甚 至 包 围 和 跟 纵 学 生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安 埔 路 及 安 泰

路 等 市 中 心 位 置 经 常 出 现 违 泊 问 题 ， 可 见 即 使 区 内 各 处 出 现 违 泊 情 况 都 没 有

警 员 处 理 。 他 不 理 解 警 方 为 何 安 排 大 量 警 员 对 付 这 些 学 生 ， 而 不 安 排 人 手 处

理 车 辆 违 泊 事 宜 ， 因 此 在 会 议 上 反 映 情 况 。  

 
1 9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明 白 警 方 已 经 积 极 打 击 违 泊 车 辆 ， 但 仍 有 驾 驶 人 士 胡 乱 停 泊 。 他

举 例 说 ， 不 少 车 辆 停 泊 在 汀 角 路 平 安 里 巴 士 站 后 方 的 位 置 ， 经 常

阻 碍 巴 士 停 站 ， 结 果 巴 士 需 要 在 旁 边 的 行 车 在 线 落 乘 客 ， 不 单 阻

碍 后 方 的 车 辆 ， 亦 令 乘 客 需 要 在 马 路 上 下 车 ， 情 况 不 甚 理 想 。 他

指 这 个 黑 点 的 违 泊 问 题 已 经 持 续 半 年 ， 但 情 况 越 见 严 重 ， 令 人 难

以 接 受 ， 故 希 望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。  

( i i )  美 新 里 的 违 泊 问 题 在 最 近 3 个 月 左 右 又 再 恶 化 ， 特 别 是 当 车 辆 停

泊 在 道 路 两 旁 时 ， 大 型 车 辆 必 须 越 线 行 驶 以 绕 过 这 些 违 泊 车 辆 ，

对 途 人 构 成 安 全 威 胁 ， 故 希 望 警 方 多 加 留 意 。  

( i i i )  赞 扬 警 方 在 周 五 及 周 末 于 翠 乐 街 的 违 泊 黑 点 放 置 “ 雪 糕 筒 ” 的 做

法 ， 认 为 有 助 纾 缓 违 泊 情 况 ， 并 希 望 警 方 能 够 继 续 采 取 有 关 的 安

排 和 勤 加 执 法 。  

( i v )  汀 太 路 现 时 设 有 晚 间 货 车 泊 车 位 ， 但 如 果 货 车 在 早 上 7 时 仍 未 离

开 ， 便 会 导 致 交 通 挤 塞 。 他 指 自 己 在 7 月 已 经 收 到 数 个 居 民 的 投

诉 ， 故 希 望 警 方 适 当 跟 进 。  

 
1 9 1 .  姚 钧 豪 委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公 路 元 洲 仔 段 近 宏 福 苑 停 车 场 一 带 的 违 泊 问 题 严

重 。 他 曾 经 看 见 消 防 车 因 被 该 处 的 违 泊 车 辆 阻 碍 而 被 迫 停 泊 在 广 宏 街 ， 因 而

阻 碍 其 他 准 备 右 转 的 车 辆 ， 故 希 望 警 方 留 意 有 关 情 况 。  

 
1 9 2 .  傅 建 朝 先 生 备 悉 上 述 所 有 违 泊 黑 点 的 情 况 ， 稍 后 将 会 跟 进 。 另 一 方 面 ，

因 应 社 会 近 日 发 生 的 事 件 ， 大 埔 警 区 有 不 少 人 手 被 抽 调 至 其 他 警 区 进 行 人 群

管 制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因 此 处 理 违 泊 事 宜 的 人 手 有 所 减 少 ， 但 警 方 将 尽 量 处 理

市 民 的 投 诉 。 此 外 ， 警 方 会 把 所 有 在 报 案 室 接 获 的 个 案 备 案 ， 但 由 于 有 其 他

紧 急 个 案 更 需 要 警 方 实 时 处 理 ， 故 未 必 能 够 及 时 安 排 人 手 处 理 违 泊 车 辆 。  

 
 
 
(四 ) 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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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3 .  林 德 浩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关 大 埔 公 路 元 洲 仔 段 加 设 双 白 线 的 工 程 ， 路 政 署 提 交 的 临 时 交

通 安 排 措 施 已 获 批 准 。路 政 署 预 计 有 关 工 程 将 会 在 本 年 8 月 完 成 。 

( i i )  有 关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南 行 往 马 鞍 山 或 九 龙 东 的 出 口 加 设 双 白 线 的 建

议 ， 沙 田 区 工 程 组 的 人 员 曾 经 在 早 上 7 时 至 9 时 前 往 现 场 视 察 交

通 情 况 。 根 据 观 察 所 得 ， 该 处 慢 线 的 交 通 相 对 繁 忙 ， 而 快 线 前 往

塞 拉 利 昂 隧 道 的 交 通 则 大 致 畅 顺 。 就 上 述 情 况 ， 该 组 人 员 称 暂 时

不 会 在 上 述 路 段 加 设 任 何 地 面 标 示 。 不 过 ， 他 们 将 继 续 密 切 留 意

该 处 的 交 通 ， 研 究 有 没 有 其 他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 
(五 )  在 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加 设 换 乘 站  

 
1 9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早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1 份 有 关 在 林 锦 公 路 加 设 回 旋 处 的

图 则 ， 详 情 见 附 件 三 。  

 
1 9 5 .  马 芳 兰 女 士 报 告 ，运 输 署 已 经 在 6 月 2 8 日 召 开 个 案 会 议 ，向 主 席 、陈 灶

良 议 员 及 邓 铭 泰 议 员 详 细 解 释 署 方 在 过 去 2 年 就 林 锦 公 路 巴 士 服 务 所 进 行 的

工 作 。她 补 充 说 ，鉴 于 林 锦 公 路 有 车 长 限 制 ，车 长 1 2 . 8 米 的 巴 士 不 能 行 驶 林

锦 公 路 ， 加 上 林 锦 公 路 欠 缺 巴 士 调 头 位 置 ， 6 4 K 号 线 需 要 一 直 到 元 朗 才 可 调

头 ， 因 此 亦 未 能 提 供 往 返 大 埔 的 短 途 服 务 。 有 见 及 此 ， 运 输 署 建 议 在 林 锦 公

路 近 梧 桐 寨 位 置 加 设 回 旋 处 ， 并 放 宽 林 锦 公 路 大 埔 段 的 车 长 限 制 ， 以 改 善 林

村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1 9 6 .  林 德 浩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回 旋 处 工 程 ， 并 征 询 委 员 对 方 案 的 意 见 。  

 
1 9 7 .  主 席 指 他 会 尊 重 当 区 区 议 员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意 见 ， 把 是 项 工 程 交 由 委 员 会

辖 下 的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跟 进 。  

 
 

X I V.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8 0 / 2 0 1 9 号 )  

 
1 9 8 .  萧 伟 琨 先 生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9 9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 由 于 李 华 光 议 员 有 事 先 行 离 席 ， 因 此 由 他 代 为 反 映 意

见 。 有 见 西 径 村 灯 号 控 制 过 路 处 的 工 程 仍 处 于 搬 迁 地 下 电 缆 的 阶 段 ， 他 询 问

这 是 否 由 于 中 华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(“ 中 电 ” )的 安 排 欠 佳 所 致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他 请

路 政 署 约 同 李 华 光 议 员 实 地 视 察 ， 以 了 解 有 关 情 况 及 工 程 延 误 的 原 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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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.  萧 伟 琨 先 生 表 示 ， 路 政 署 确 实 需 要 待 中 电 完 成 搬 迁 电 缆 后 ， 才 可 进 行 上

述 工 程 。 他 指 署 方 曾 经 在 本 年 3 月 约 见 相 关 部 门 及 中 电 ， 共 同 商 讨 能 够 尽 快

开 展 工 程 的 方 案 ， 当 中 最 影 响 工 程 进 度 的 是 工 程 的 临 时 交 通 安 排 。 他 续 指 ，

中 电 已 经 在 6 月 提 交 经 修 订 的 临 时 交 通 安 排 方 案 ， 现 正 等 待 相 关 部 门 回 复 。  

 
2 0 1 .  潘 欢 愉 女 士 补 充 说 ， 中 电 刚 在 会 议 前 数 日 就 上 述 工 程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最 新

的 临 时 交 通 安 排 方 案 ， 而 运 输 署 亦 已 回 复 ， 就 该 方 案 向 中 电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2 0 2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支 持 还 是 反 对 中 电 的 临 时 交 通 安 排 方 案 。  

 
2 0 3 .  潘 欢 愉 女 士 回 复 表 示 运 输 署 没 有 反 对 中 电 提 交 的 临 时 交 通 安 排 方 案 。  

 
 

X V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(一 ) 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2 0 4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黄 碧 娇 议 员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工 作 小 组 已 经 在 2 01 9 年 6 月 2 8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五 次 会 议 ， 继 续

讨 论 与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路 线 服 务 有 关 的 事 宜 。  

( i i ) 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组 与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跟 进 N R 9 1 8、
2 7 1、 2 7 4 X 及 3 0 7 号 线 等 的 服 务 改 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区 内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的 情 况 ， 如 有 实 际 改 动

会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。  

 
 
(二 ) 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 

 
2 0 5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邓 铭 泰 议 员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最 近 没 有 召 开 会 议 。 待 下 次 会

议 日 期 落 实 后 ， 秘 书 处 将 通 知 各 成 员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 
 
 
 
 
(三 ) 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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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6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胡 健 民 议 员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已 经 在 2 0 1 9 年 6 月 2 0 日 召 开

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。 在 会 议 上 ，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本 年 度 拟 举 办 的 2 项 活 动 ， 包

括“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 大 埔 区 学 界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比 赛 暨 宣 传 运 动 ”及“ 2 0 1 9
至 2 0 2 0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嘉 年 华 ”。 此 外 ， 土 拓 署 亦 在 会 议 上

就 新 界 西 北 及 新 界 东 北 之 单 车 径 ─ 伸 延 部 分 (三 门 仔 段 )报 告 进 展 和 收 集 成 员

的 意 见 ， 而 运 输 署 则 在 会 议 上 就 拟 新 增 的 单 车 停 泊 处 征 询 成 员 的 意 见 。 工 作

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区 内 的 单 车 相 关 事 宜 ， 并 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进 展 。  

 
 
(四 )  广 福 行 车 桥 工 作 小 组  

 
2 0 7 .  秘 书 代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李 国 英 议 员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最 近 没 有 召 开 会 议 。 待

下 次 会 议 日 期 落 实 后 ， 秘 书 处 将 通 知 各 成 员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 

X V I .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8 1 / 2 0 1 9 号 )  

 
2 0 8 .  秘 书 报 告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(“ 民 政 总 署 ” )日 前 向 各 区 发 布 区 议 会 暂 停 运

作 安 排 ， 当 中 提 及 在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期 间 ，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及 工 作 小 组 主

办 和 合 办 的 活 动 都 必 须 暂 停 。 由 于 原 订 在 是 次 会 议 处 理 的 2 项 拨 款 申 请 均 由

委 员 会 辖 下 的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主 办 或 合 办 ， 因

此 申 请 团 体 需 要 研 究 如 何 调 整 活 动 的 形 式 ， 以 符 合 相 关 指 引 的 规 定 。 就 上 述

情 况 ， 是 次 会 议 不 会 处 理 上 述 文 件 所 载 的 2 项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2 0 9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对 于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期 间 的 安 排 表 示 理 解 ， 但 指 有 学 校 参

与 的 活 动 一 般 都 有 时 间 限 制 ，通 常 只 能 在 1 0 月 至 1 月 期 间 举 行 ，但 这 个 时 段

刚 好 与 每 次 区 议 会 换 届 前 暂 停 运 作 的 时 间 重 迭 。 他 对 于 要 实 施 换 届 安 排 而 令

每 年 举 办 的 活 动 暂 停 感 到 可 惜 ， 亦 希 望 民 政 总 署 能 够 考 虑 这 些 情 况 和 提 供 方

法 ， 尽 量 让 学 校 能 够 举 办 活 动 。  

 
 

XVII. 其 他 事 项  

 
2 1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陈 笑 权 议 员 在 会 议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文 件 ， 提 出 要 求 加 设 巴 士

路 线 往 来 大 埔 尾 、 樟 树 滩 、 天 赋 海 湾 及 逸 珑 湾 和 各 港 铁 站 及 市 区 ， 详 情 见 附

件 四 。 他 请 各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X V I I I .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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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1 .  主 席 宣 布 ，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1 9 年 9 月 13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2 1 2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下 午 7 时 4 3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9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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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CC/L2/200/19/PC 

敬啟者： 

有關：要求聯營巴士線提供轉乘優惠 

多謝 貴會早前就上述事宜來函本公司轉達議員的意見，現謹覆如下： 

我們已備悉有關意見。現時，往來大埔及港島東（天后至西灣河）的乘客可於星期一至五繁

忙時間乘搭城巴及九巴聯營 307P 號線，往港島方向的服務時間為上午六時五十分至八時零六

分，往大埔方向的服務時間為下午五時三十分至七時十六分，成人車費為港幣 22.7 元。於上

述 307P 號線的營運時段外，由大埔前往港島東的乘客可乘搭 307 號線，於東區海底隧道收費

廣場巴士站，以八達通轉乘多條路線（包括由城巴及九巴聯營的 678 號線）往港島各區，成

人第二程可節省港幣 5 元。 

再次多謝 貴會對本公司服務的關注。 

此致 

大埔區議會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劉志成主席 

城巴有限公司 

公眾事務部 謹啟 

2019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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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埔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2019 年度第四次會議

龍運巴士有限公司之回應

有關「要求全面檢討及改善大埔區機場巴士服務」的議題

我們一直密切留意大埔區的機場巴士服務，並與運輸署定期檢視各條相關路線的

營運資料及運作安排，以及按照大埔區的人口制定適切的服務水平。

根據記錄，E41 線班次大致正常，惟部分班次受路面情況及突發事件影響，令行

車時間有所增加，導致個別班次抵站時間有偏差。我們的外勤員工會因應突發事

件作即時調配，包括調整開車時間，以及視乎情況安排巴士於中途站起載，以維

持班次穩定。

關於 A47X 線的服務，我們會繼續檢視該線營運狀況及區內乘客的乘車模式，如

有需要將按實際情況研究調整服務。現時該線亦有與九巴各條常規路線提供八達

通轉乘優惠，方便乘客前往區內其他地方，第二程可節省最多六元車資。查最近

營運記錄，A47X 線於各時段的安排大致可配合乘客的需求。我們已備悉有關檢

討該線的行車路線、服務時間及班次之建議，有需要時會與署方跟進。 

就 NA47 線班次及站點建議，我們會繼續留意其客量變化及乘客的乘車模式，適

時研究加強有關服務的可行性。除 NA47 外，乘客可於深宵時段選乘 N42A 線或

N42P 線往返大埔及機場。 

2019 年 7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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